
香港教區 及 澳門教區適用

天主教羅馬禮禮儀日曆
2025~2026年主日讀經採用甲年・平日讀經採用雙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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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聖詠》的詩人這樣讚嘆上主的偉大：

我若上升於高天，你已在那裡，

我若下降於陰府，你也在那裡。

我若飛往日出的東方，

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

你的雙手仍在那裡引導著我，

你的右手還在那裡扶持著我。

（詠139）

執筆之時，颱風塔巴擾攘。狂風怒號，樹木搖擺無定；傲雨
驕縱，窗戶嚎哭受驚。身處小聖堂內，苦架上的耶穌，靜默
無聲。每天與弟兄姊妹慶祝耶穌基督的逾越，每個時辰聯同
整個教會頌揚上主，這是對全能全知的天主美好的讚頌。本
辦公室翻譯禮儀日曆，旨在讓信友依據教會每日安排，參與祈
禱，以增神益。

今年香港教區慶祝成立80周年。歷盡跌宕高低，置身柳暗花
明，天主的眷顧，從不間斷，聖母的慰藉，長存心靈。我們
走過禧年，回應天主邀請，走了一趟希望之旅，願我們都成
為「希望的傳承者」，擁抱希望，生活希望，見證希望。

黃君右神父
2025年聖母誕辰紀念



前言
天主教會羅馬禮有其「通用日曆」，但每個教區按其需要，在羅馬
禮「禮儀年曆總論」所列明的原則下，仍可編訂各自的專用日曆。
這本全中文的《2025-2026年天主教羅馬禮禮儀日曆》，包括「香
港教區專用日曆」，以及自2018年起，應澳門教區邀請，也加入「
澳門教區專用日曆」。
本書的羅馬禮通用日曆部分，取材自：Ordo: Missae Celebrandae 
et Divini Officii Persolvendi (secundum Calendarium Romanum 
Generale), pro anno liturgico 2025-2026, C.L.V. Edizioni Liturgiche, 
Roma (簡稱拉丁 Ordo 2025-2026) 及 Order: For the Celebration of 
Mass and the Liturgy of the Hours (according to the Roman 
General Calendar), liturgical year 2025-2026, C.L.V. Edizioni 
Liturgiche, Roma (簡稱英文 Order 2025-2026) ，並作全面校勘。

本禮儀日曆製作過程
・Team 1a 擬出「初稿」。
・由出版社及網上購得Centro Liturgico Vincenziano (CLV) 拉丁及英文
版，以及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LEV) 拉丁版2025-2026 Ordo後，
Team 1b 分組按CLV、LEV Ordo校對「初稿」：
・按香港《主日感恩祭》及《平日彌撒經文》電子版，校對聖經章節
及經文。

・校對禮儀日及禮規的差異。
・按往年禮儀日曆校對文字表達。

・綜合校對結果，調整「初稿」；向Team 2提出需要討論的「差異」。
・Team 2 合力查找資料，耐心檢視和處理各類「差異」。
・關於香港教區彌撒的讀經章節，與羅馬選經集的不同處，見「香港禮儀
日 曆 的 選 經 章 節 與 羅 馬 選 經 集 的 差 異 備 註 」 （ 連 結 ：
http://catholic-dlc.org.hk/bibleverses_variation.pdf）

・關於主受洗節（慶日）日間祈禱聖詠的安排，見連結：
http://catholic-dlc.org.hk/baptism_middlehour_pss.pdf

・關於「澳門教區專用日曆」，與澳門教區禮儀委員會辦公室保持聯絡。
・關於「香港教區專用日曆」，與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溝通和核實，又核
實香港公教真理學會編訂和印刷的Ordo Appendix 2025-2026，務求一
致。

・經多次校對，製作最後排版稿，並呈請主教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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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守的法定節日

香港教區：當守法定節日是所有主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耶
穌聖誕節。

澳門教區：當守法定節日是所有主日、十二月八日聖母無玷
始胎節、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聖誕節，及一月一日天主之母
節。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主顯節、耶穌升天節、基督聖體聖血
節，移至主日慶祝。(參看拉丁版 Ordo 2025-2026, 3, 46-47, 106-109, 
117-119頁及英文版3, 49-51, 119-122, 132-134頁)

《天主教法典》1246條

1項－根據宗徒的傳統，為紀念逾越奧蹟的主日，應在整
個教會內，首先奉為當守的法定慶節。同樣當遵守
者，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誕節、主顯節、耶穌
升天節、基督聖體聖血節、天主之母節、聖母無玷
始胎節、聖母蒙召升天節、聖若瑟節、聖伯多祿及
聖保祿宗徒節、諸聖節。

2項－但主教團，經由宗座的批准，得將某些當遵守的慶
節取消或移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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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略表

　　為所託付的子民奉獻彌撒（為信友獻祭）

堂區主任就職後，每主日及教區內的法定節日，應為所託付
的教民奉獻彌撒；如果堂區主任合法被阻無法舉行彌撒時，
可由另一位司鐸在同一日奉獻，或由他本人在其他日子奉獻。
(《天主教法典》534條1；拉丁版 Ordo 2025-2026, 12-13頁；英文版 
12-13頁)

祭衣顏色

（將臨期第三主日〈喜樂主日〉及
　四旬期第四主日〈喜樂主日〉)

　　　　白/金色祭衣

　　 綠色祭衣

　　 紅色祭衣

玫瑰紅色祭衣

紫色祭衣 (將臨期)

深紫色祭衣 (四旬期)



2025年 香港教區聖周四聖油彌撒2025年 香港教區聖周四聖油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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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年「逾越節慶期」及其他慶節日期*
將臨期第一主日 11月30日
聖家節 12月28日
主顯節 1月6日
 主顯節可移至主日： 1月4日
主受洗節 1月11日
聖灰禮儀日 2月18日
逾越節（復活主日） 4月5日
耶穌升天節 5月14日
 耶穌升天節可移至主日： 5月17日
五旬節 5月24日
天主聖三節 5月31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 6月4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可移至主日： 6月7日
耶穌聖心節 6月12日
基督君王節 11月22日

主日讀經採用甲年；平日讀經採用雙數年

常年期
2026年常年期共有33周，主顯後常年期共有6周。（省去常
年期第七周）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主顯節是1月6日，主受洗節則是1月11
日，因此，主顯後常年期由1月12日(星期一)開始，直至2月
17日(聖灰禮儀日前一天)，共6周。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主顯節移至1月4日(主日)，主受洗節
則是1月11日（主日），因此，主顯後常年期由1月12日(星
期一) 開始，直至2月17日 (聖灰禮儀日前一天)。
聖神降臨(五旬節)後常年期共有27周。
五旬節後，常年期於5月25日(星期一)恢復；採用第八周。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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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日優次表*
（《禮儀年曆總論》59）

（一）節日
1. 救主受難和復活的逾越節三日慶典（聖周四黃昏主的晚

餐彌撒，至復活主日第二晚禱）
2. 耶穌聖誕節、主顯節、耶穌升天節、五旬節
 將臨期主日、四旬期主日、復活期主日
 聖灰禮儀日
 聖周平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
3. 通用日曆中主基督的節日、聖母及聖人的節日
 追思已亡諸信者（11月2日）
4. 專用日曆中的節日（依下列優次）：
 4.1 地方或城鎮的主要主保節1

 4.2 個別聖堂的奉獻日（節日）及奉獻周年紀念（節日）
 4.3 個別聖堂本名主保節
 4.4 修會之本名主保，或會祖，或主要主保節2

（二）慶日
5. 通用日曆中主基督的慶日
6. 聖誕期主日及常年期主日
7. 通用日曆中聖母及聖人的慶日
8. 專用日曆中的慶日（依下列優次）：
 8.1 教區的主要主保日（慶日）3

 8.2 主教座堂奉獻周年紀念（慶日）4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5-7頁
1 修會會士亦應舉行。
2 這些日子當中，只應有一個作為「節日」列於日曆中；其他兩個日子只作「慶日」。如會祖只
   是真福，則以「慶日」紀念。（《專用日曆指引》12）
3 為了牧靈理由，亦可提升至「節日」慶祝（《專用日曆指引》8, 9）。修會會士亦應慶祝。
4 修會會士亦應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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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地區，或省，或國家，或其他較大地區的主要主保
日（慶日）5

 8.4 除上述4.4項所述者外，修會或會省的本名日、會祖
或主要主保日，均作慶日

 8.5 個別教會專有的其他慶日
 8.6 教區或修會專用日曆中的其他慶日
9. 自12月17日至24日在內的將臨期平日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
 四旬期平日

（三）紀念日
10. 通用日曆中的必行紀念日
11. 專用日曆中的必行紀念日（依下列優次）：
 11.1 地方、教區、地區或省、國、較大地區、修會及會

省的次要主保日，均作必行紀念日
 11.2 個別教會專有的必行紀念日
 11.3 教區或修會專用日曆中的其他必行紀念日6
12. 自由紀念日7，遇到自12月17日至24日在內的將臨期

平日、聖誕節八日慶祝期、或四旬期平日，按《羅馬
彌撒經書總論》及《日課總論》所述原則(見《羅馬彌撒
經書總論》355)，僅可念該紀念日的集禱經，其餘經文
應按照當日彌撒。

 「必行紀念日」，若遇上四旬期平日，只可以「自由紀
念日」舉行。

（四）平日
13. 自將臨期開始至12月16日在內的將臨期平日
 自1月2日至主顯節後星期六在內的聖誕期平日
 自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後星期一，至五旬節主日前星期六

在內的復活期平日
 常年期平日
5 為了牧靈理由，亦可提升至「節日」慶祝（《專用日曆指引》8, 9）。修會會士亦應慶祝。
6 已列入《羅馬殉道錄》或其附錄的聖人及真福，在保存其遺體的聖堂或小聖堂，應舉行該聖人
   或真福的必行紀念日。（《專用日曆指引》11）
7 專用日曆中的紀念日，優先於通用日曆中的自由紀念日。（《專用日曆指引》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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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當守的法定節日 (見《天主教法典》1246§1) 任1－
   思1－

 2 將臨期主日、四旬期主日、復活期主日 任1－
   思1－

 3 聖周四、逾越節三日慶典 任1－
   思1－

 4 非當守法定節日、追思已亡諸信者（11月2日） 任1－
   思1＋

 5 聖灰禮儀日及聖周一、二、三 任1－
   思1＋

 6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 任1－
   思1＋

 7 聖誕期主日、常年期主日 任1＋，任2－
   思1＋，思2－

 8 慶日 任1＋，任2－
   思1＋，思2－

 9 自12月17日至24日的將臨期平日 任1＋，任2－
   思1＋，思2＋

 10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 任1＋，任2－
   思1＋，思2＋

 11 四旬期平日 任1＋，任2－
   思1＋，思2＋

 12 必行紀念日 任1＋，任2＋
   思1＋，思2＋

 13 12月17日前的將臨期平日 任1＋，任2＋
   思1＋，思2＋

 14 從1月2日始的聖誕期平日 任1＋，任2＋
   思1＋，思2＋

 15 復活期平日 任1＋，任2＋
   思1＋，思2＋

 16 常年期平日 任1＋，任2＋，任3＋
   思1＋，思2＋，思3＋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14-15頁

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



符號說明

任選彌撒包括「典禮彌撒」(如堅振聖事彌撒、婚禮彌撒、發願
彌撒等)、「求恩彌撒」、「敬禮彌撒」以及「追思彌撒」。

任1 = 典禮彌撒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2)，及遇有嚴重需要或
為牧靈神益，由教區教長 (local Ordinary) 指令或許可後，所
舉行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374)

任2 = 如有真正需要或為牧靈神益，由堂區主任或主祭本人裁
定，所舉行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
論》376)

任3 = 為信友的虔誠，由主祭所選的「求恩彌撒」及「敬禮彌
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5)

思1 = 殯葬彌撒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0)

思2 = 喪禮追思彌撒：接到逝世消息後、安葬日、逝世一周年紀
念日的追思彌撒。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思3 = 平日追思彌撒。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思1、思2禁
止時，思3也禁止。

＋：許可

－：禁止

5



禮儀日曆通則*

禮儀日
1. 天主子民藉着禮儀的慶祝，特別透過感恩祭及神聖日課，

聖化每一天。
 禮儀日的計算是從子夜到子夜，但主日及節日，則從前

夕黃昏開始。(《禮儀年曆總論》3)

主日
2. 教會在一周的第一天，慶祝主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蹟，

稱之為「主的日子」或「主日」。這是由宗徒們傳承下
來，源自於基督復活的日子。因此，主日既是最元始的
慶節，應視為所有慶節之首1。(《禮儀年曆總論》4)

 因着「主日」顯著的重要性，「主日」的慶祝，僅讓位
給通用日曆中的「節日」或「主的慶日」。

 但將臨期、四旬期和復活期的主日，將優先於所有「主
的慶日」和所有「節日」。這些慶節遇到將臨期、四旬期
和復活期主日時，將移至下星期一，或最近的自由日2。

 (《禮儀年曆總論》5)

節日(Sollemnitas / Solemnity)
3. 在禮儀年曆中，節日是最重要的日子；節日由前夕的第

一晚禱開始。有些節日，甚至在前夕，有守夜彌撒，可
供使用。(《禮儀年曆總論》11)

慶日(Festum / Feast)
4. 慶日是在當日慶祝，並沒有第一晚禱；不過，通用日曆

中主的慶日，若遇上常年期和聖誕期的主日，便取代主
日的禮儀，並配上第一晚禱。(《禮儀年曆總論》13)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8-9頁
1 參《禮儀憲章》106。
2 1990年4月22日聖禮部示；Notitiae 26,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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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
5. 紀念日可分為必行或自由紀念日。它們是在平日慶祝，

但要與《羅馬彌撒經書總論》及《日課總論》的準則相
配合。

 「必行紀念日」，若遇上四旬期平日，只可以「自由紀
念日」慶祝。

 若同一天出現多個「自由紀念日」時，只可以慶祝其中
一個，並省略其他。 (《禮儀年曆總論》14)

常年期星期六
6. 常年期的星期六，若沒有必行紀念日時，便可自由舉行

紀念童貞榮福瑪利亞（自由紀念）。(《禮儀年曆總論》15)

平日
7. 主日以外的日子，稱為「平日」。按個別日子的重要性，

有不同的慶祝。(《禮儀年曆總論》16)

特別祈禱日(Rogationes / Rogation Days) 及
四季齋期 (Quattuor Tempora / Ember Days)3

8. 教會慣常在特別祈禱日(Rogationes)，及「四季齋期」
(Quattuor Tempora)，為全人類的需要，尤其為大地及人力
勞動的出產，向上主祈求，並公開謝恩。

 為使「特別祈禱日」和「四季齋期」，適應於不同地
區，及按照當地人民的不同需要，主教團可為此安排有
關時間及舉行方式。

 有關當局，可為舉行時間長短，及在年中如何重複，視
各地需要，訂下細則。(《禮儀年曆總論》45-47)

3 「四季齋期」早已見於第五世紀的羅馬。
   信友在每季開始時，特別守齋退省，準備進入新的季節。
   傳統上，「四季齋期」的日子是：
   冬季齋期：將臨期第三主日後星期三、五、六
   春季齋期：四旬期第一主日後星期三、五、六
   夏季齋期：五旬節主日後星期三、五、六
   秋季齋期：聖神降臨後第十七主日後星期三、五、六
   在這些日子裡，教會鼓勵信友祈禱守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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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慶節相遇時的處理*

1. 如果多個慶節在同一天相遇，則按「禮儀日優次表」(見
2-3頁)，只慶祝優次最高的慶節。(《禮儀年曆總論》60)

2. 若「節日」被阻，便移至最近之自由日，惟須按照「禮儀
日優次表」1-8項之優次。(《禮儀年曆總論》60)

 若「節日」被將臨期主日、四旬期主日，及復活期主日所
阻，則移至下星期一，或最近之自由日。

 若「節日」被「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或「復活主
日」所阻，則移至「復活期第二主日」後最近的自由日。
(1990年4月22日聖禮部示；Notitiae 26, 1990年，160)

 其他「慶節」被阻，則在該年省略。

3. 若當日「晚禱」與翌日慶節的「第一晚禱」相遇，則按
「禮儀日優次表」之優次舉行。

 若當日和翌日的慶節同等，則舉行當日的晚禱。(《禮儀年
曆總論》61)

例外

4. 按「禮儀日優次表」，為了牧民益處，可將信友熱衷慶
祝的平日慶節，移至常年期主日舉行，並可於所有彌撒採
用該慶節的彌撒經文；惟該慶節，須是優先於常年期主
日的。(《禮儀年曆總論》58)

 [罕見的情況，即兩個必行紀念日遇上同一日，則兩者在該
年任選其一。（禮儀聖事部1998年12月8日通告，Pro t . n . 
2671/98/L)]

 [每年五旬節 (聖神降臨) 後星期一是教會之母必行紀念；
這紀念優先於其他聖人或真福的紀念。(禮儀聖事部2018年
3月24日通告)]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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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彌撒的各種方式*

主教主持

1. 在地方教會裡，主教由司鐸團 (presbyterium / presbyterate)、
執事及平信徒輔禮人員圍繞着，並在天主神聖子民完全而
主動的參與下，所舉行的彌撒，具有重大意義，應居於首
要地位。因為在這樣的慶典中，教會的面貌才能彰明較
著。(《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12)

堂區彌撒

2. 任何團體，尤其是堂區團體所舉行的彌撒，應格外受到重
視，因為它於此時此處，體現(代表repraesentet / represent) 
普世教會。這一特點在團體的主日彌撒中，更是如此。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13)

「修會會院彌撒」或「團體彌撒」

3. 有些團體舉行「修會會院彌撒」(Missa conventual is  /  
conventual Mass) 或「團體彌撒」(Missa communitatis / 
community Mass )，作為他們每天「日課」 (Off ic ium  / 
Office)  的一部分，這些彌撒佔有特殊地位。雖然這些彌
撒沒有任何特殊方式，但極宜以歌唱方式舉行，尤其應由
全體成員參與，不論他們是修會會士，還是詠經團團員
(canonicus / canons)。為此，在這類彌撒中，各人應按所
領的聖秩或職務而各盡己責。

 所有毋須為信友的牧靈神益，而個別獻祭的司祭，應盡可
能在這彌撒中共祭。此外，屬於該團體的所有司祭成員：
包括要為信友個別獻祭者，都可在同一天的「修會會院彌
撒」或「團體彌撒」中共祭。(《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14)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11-13頁



共祭彌撒

4. 共祭彌撒更恰當地表達出基督的祭獻和司祭職，只有一個。
每當信友主動參與，尤其由主教主持的共祭彌撒時，就更
能突顯天主子民的團結合一。

 共祭又能顯示並增強司鐸間的情誼。所有司鐸，由於共享
同一個司祭聖秩，及分擔同一的司祭使命，都彼此結下了
密切的弟兄關係。

 除非由於信友的需要(固然常要以信友的益處作首要考量)，
而不能共祭；因此，在不剝削司鐸可以個別舉行彌撒的權
利下，司鐸們以此卓越方式共祭，是最適宜的，尤其在司
鐸的團體當中，在定期的司鐸聚會時，或在類似情況下。

 在團體中共同生活的司鐸，或在同一聖堂服務的司鐸，要
樂意歡迎到訪的司鐸，一起共祭。因此，只要不礙於牧靈
需要，或有其他合理原因，長上們應安排和鼓勵共祭。

 (《聖體奧蹟訓令》1967年，47)

為所託付的子民奉獻彌撒（為信友獻祭）（見vii頁）

前一天晚上提前舉行的慶節彌撒

5. 無論在慶節本日或前夕，參與任何地方舉行的天主教彌撒
者，即滿全參與彌撒的誡命。(《天主教法典》1248條1項)

 為滿全主日或法定節日本分，而安排的前夕黃昏彌撒，應
充分包括主日及節日彌撒的元素：講道、信友禱詞，並鼓
勵以歌唱方式舉行，使會眾充分參與。(參閱《羅馬彌撒經書
總論》115-116)

 選擇彌撒經文的總則，是優先選用信友有法定本分參與的
彌撒，而不管兩個相遇之慶節的優次。(聖禮部，Notitiae 20，
1984年，603)

 同樣地，當與會眾一起舉行晚禱時，可不管一般準則，舉
行與黃昏彌撒一致的晚禱。(聖禮部，Notitiae 20，1984年，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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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某些部分應注意事項*
　　牧靈者應該注意，在禮儀行為中，不僅要遵守法律，為
有效及合法舉行禮儀，而且更要使信友有意識地、主動地、
實惠地參與禮儀。(《禮儀憲章》11)

　　舉行感恩祭，就如所有禮儀一樣，以有形的標記，來培
養、增強，並表達信德。所以要特別注意：應選擇並採用教會
所提供的方式和要素(elementa / elements)，按照人們和地區的
情況，使信友更能主動地、完備地參與，並能獲得精神效益。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0)

1. 在主日(將臨期、四旬期除外)、節日(sollemnitas)、慶日
(festum)、聖誕節八日慶祝期，及復活節八日慶祝期，以
及其他較隆重的特殊慶典，應唱或念「光榮頌」。(《羅馬
彌撒經書總論》53)

2. 一台彌撒只念一篇集禱經、獻禮經及領主後經。

 至於任何特殊需要或周年紀念的意向，該在信友禱詞中祈
求。

3. 《平日讀經集》，為整年每周每天，提供了要誦讀的聖
經；這些選經通常在指定的日子誦讀，除非遇上節日或
慶日；此外，在新約聖經內的聖人之紀念日，也選用提
及該相關奧蹟或聖人的讀經。

 為特殊團體舉行的彌撒，主祭可以選讀更適合該團體的讀
經；但應從准用的《讀經集》中選取。(《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358)

4. 主祭和會眾於主日和節日，應一同詠唱或誦念信經；在比
較隆重的特殊慶典中亦可誦念信經。(《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68)

5. 誦念感恩經的原則，已列明於各式感恩經經文中。

 如規定要用專用頌謝詞，就不可採用一氣呵成、連有固定
頌謝詞的感恩經。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2, 20-22頁



6. 信友在主祭之後，領受共融(聖體)聖事。信友最好能如同主
祭應做的，領受該彌撒中所祝聖的聖體，並在禮規容許的
情況下，兼領聖血(參看《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83)。這樣，藉
由兼領聖體聖血的標記，來領受共融的聖事，亦更能顯示
出是在參與當時舉行的聖祭。(《羅馬彌撒經書總論》85 , 
282-283)

 已經領過聖體的人，可於同一天內再領一次聖體，但只能
在他所參與的彌撒中領受。(參閱《天主教法典》917，以及
1984年6月26日頒布同一條文的註釋)。

7. 兼領聖體聖血：除禮書所列舉的情況外，下列人士也准予
兼領聖體聖血：

 a. 無法舉行聖祭或共祭的司祭；

 b. 執事及其他在彌撒中執行某些職務者；

 c. 參與「修會會院彌撒」，或稱為「團體彌撒」的團體成
員、修生、參與避靜者、參與靈修或牧靈聚會者。

 教區主教可為自己教區，訂定有關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在修會的聖堂和小團體的彌撒中，也應遵守。教區主教也
能授權給予專責司鐸 (pastori proprio)，為他受託管之團
體，在他認為合宜的情況下，讓信友兼領聖體聖血，惟信
友應受到充分的教導，又沒有褻瀆聖事的危險，而且兼領
聖體聖血，不是在人數眾多，或因其他理由，而難以進行
的情況下為之。(《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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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彌撒經文*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2-355, 363）

1. 在節日(sollemnitas)，主祭必須遵照當地教會禮儀日曆舉
行彌撒。

2. 在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及復活期的主日 (dominica / 
Sunday)、平日 (feria / weekday)，以及慶日(festum / feast) 
和必行紀念日(memoria obligatoria / obligatory memorial)：

 a. 若有會眾參與彌撒，主祭應按照當地教會禮儀日曆舉
行。

 b. 若只有一位輔禮者參與彌撒，主祭可按照教會禮儀日曆，
或按照專用禮儀日曆(calendarium proprium / particular 
calendar) 舉行。

3. 在自由紀念日(memoria ad libitum / optional memorial)：

 a. 自12月17日至24日的將臨期平日、聖誕節八日慶祝
期內、四旬期的平日(聖灰禮儀日與聖周例外)：主祭
應舉行本日的彌撒，但可念羅馬禮通用日曆所列本紀
念日的「集禱經」。(聖灰禮儀日與聖周例外)

 (但在復活期的平日，則可全部採用紀念該聖人的經文。)

 b. 12月17日以前的將臨期平日、1月2日及以後的聖誕期
平日、復活期的平日：主祭可以選擇平日彌撒，或禮儀日
曆，或《羅馬殉道錄》(Martyrologium / Martyrology) ，
於該日紀念的其中一位聖人之彌撒。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15-16頁；英文版 1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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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常年期」的平日：

 平日彌撒的禱詞可採用：

 a. 前個主日的禱詞，或「常年期」其他主日的禱詞，或
彌撒經書內「求恩彌撒」中的禱詞。(《羅馬彌撒經書總
論》363)

 b. 禮儀日曆所載該日「自由紀念」的聖人彌撒，或《羅
馬殉道錄》所載該日聖人的彌撒。

 c. 各種「求恩彌撒」(Missa pro variis necessitatibus / Mass 
for various needs and occasions) 或「敬禮彌撒」(Missa 
votiva / votive Mass)。

 d. 各種「亡者彌撒」

 但平日「追思彌撒」只能用於真正為亡者奉獻的彌撒。

 平日彌撒的選經：

 若有會眾參與彌撒，主祭應優先考慮信友的神益，而避免
強加自己的個人偏好。主祭尤其切勿經常地、沒有充分理
由地，將每天的「平日聖經選讀」略而不念：因為教會渴
望藉此為信友提供更豐富的天主之聖言的饗宴。

 基於同樣理由，舉行追思彌撒 (Missa defunctorum / Mass 
for the Dead)的次數要有節制。因為，任何彌撒都是為生者
和亡者奉獻的，而且所有感恩經內都有紀念亡者的經文。

 若信友熱愛聖母或聖人的「自由紀念日」，至少要舉行一
台彌撒，以滿足他們合法的虔敬要求。(《羅馬彌撒經書總論》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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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各種「求恩」和「敬禮」彌撒經文*

禱詞

 既然選擇讀經與禱詞已有較大的自由，故此，採用「求恩
彌撒」和「敬禮彌撒」，理應適可而止，即只在真正需要
時，方可選用。(《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69)

讀經

 在這些彌撒中，除非另有明文規定，可採用平日的讀經，
以及讀經間的歌詠，只要適合該彌撒即可。(《羅馬彌撒經
書總論》370)

1. 「典禮彌撒」(Missae rituales / Ritual Masses) 即與聖事
(Sacramentum / Sacrament)  或聖儀 (Sacramentale / 
Sacramental)  一起舉行的彌撒。這類彌撒不得用於將臨
期、四旬期、復活期的主日、節日、復活節八日慶祝期、
追思已亡日、聖灰禮儀日與聖周。此外，尚應遵守禮書或
這些彌撒中所明示的規則。(《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2)

2. 「求恩彌撒」(即為偶發或定期所發生的某些事件而舉行的
彌撒)，以及「敬禮彌撒」的舉行，應按以下原則：

 a. 遇有某種嚴重的急需，或為牧靈的效益，在教區教長 
(local Ordinary) 的指令下，或獲得他的許可後，可舉
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惟不得用於節日、
將臨期主日、四旬期主日和復活期主日、復活節八日
慶祝期、追思已亡日、聖灰禮儀日與聖周。(《羅馬彌撒
經書總論》374)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17-19頁



 b. 因信友的虔誠，為紀念主的某項奧蹟，或為敬禮聖
母、天使、個別聖人或諸聖而舉行的「敬禮彌撒」，
可在常年期的平日舉行，即使遇上某「自由紀念日」
(memoria ad libitum)亦可。

 惟與吾主或聖母生活的奧蹟有關的彌撒，除敬禮無原
罪聖母的彌撒外，均不可作為「敬禮彌撒」來舉行，
因為它們是配合禮儀年的進程而舉行的。(《羅馬彌撒經
書總論》375)

 c. 若有真正的需要，或為牧靈的效益，按照堂區主任，或
主祭本人的判斷，在有會眾參與的彌撒中，可以舉行適
合於這需要或牧靈效益的「求恩彌撒」及「敬禮彌撒」，
即使是在「必行紀念日」(memoria obligatoria)、或12月
17日前的將臨期平日、1月2日及其後的聖誕期平日，
或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後的復活期平日。(《羅馬彌撒經書總
論》376)（除主教指令外，在12月17至24日平日，及四
旬期平日，均不得舉行其他「敬禮彌撒」。見「可舉行
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

 d. 在常年期的平日，遇有「自由紀念」，或念平日日課
的日子：可以舉行任何彌撒，或念任何一類禱詞，但
「典禮彌撒」的禱詞除外。（《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7）

3. 為教宗、主教、司鐸本人，以及為執事晉秩周年的彌撒。

 在常年期平日，可採用為教宗或主教晉牧周年彌撒、為司
鐸本人晉鐸，或為執事晉秩的周年彌撒；亦可只用彌撒禱
詞，甚至只用其集禱經。

 如為牧民益處，這些彌撒亦可用於其他日子。(參照上述2c)

 在任何情況下，均可在信友禱詞中，特別為以上晉秩周年
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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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彌撒*

1. 如婚禮在彌撒中舉行，應用婚禮彌撒，主祭穿白/金色祭
衣(顏色方面，要入鄉隨俗。例如：按香港教區習慣，可
用紅色)。

2. 如婚禮遇到「禮儀日優次表」1-4項，則須採用當日彌撒
及其專用讀經，加上婚禮祝福，以及如適用的話，採用婚
禮彌撒的禮成祝福。

3. 在聖誕期主日或常年期主日，如婚姻聖事在有堂區團體參
與的彌撒中舉行，則採用主日彌撒。

 (在聖誕期主日或常年期主日，如婚姻聖事在沒有堂區團
體參與的彌撒中舉行，則可完全採用「婚禮彌撒」。)

4. 為婚禮所選的聖經，在講解婚姻聖事及夫妻責任方面，有
很大裨益，因此，即使在不得採用「婚禮彌撒」經文的彌
撒，仍可選讀一篇有關婚姻的讀經。(1990年版《婚姻禮典導
言》34)

5. 如果在有懺悔意義的日子，尤其在四旬期內，舉行婚禮，堂
區主任應提示新郎新娘，注意這些禮儀時期的懺悔特質。

 絕對禁止在聖周五、聖周六舉行婚禮。(1990年版《婚姻禮典
導言》32)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1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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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彌撒*

殯葬彌撒

1. 在「追思彌撒」(Missa defunctorum) 中，「殯葬彌撒」
(Missa exsequialis / Funeral Mass) 居於首位，可以在任
何日子舉行；但法定節日、聖周四、逾越節三日慶典、將
臨期主日、四旬期主日及復活期主日則例外，並要遵守教
律的其他規定1。(《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0)

2. 若「殯葬彌撒」與殯葬禮直接聯合舉行，在念「領主後經」
之後，取消彌撒「結束儀式」(禮成式)，改而舉行「告別
禮」(辭靈禮valedictio / Rite of Final Commendation or 
Farewell)。但若遺體不在場，不得舉行「告別禮」(辭靈
禮)。(《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4)

 適宜在靈柩旁點燃復活蠟燭。

喪禮追思彌撒

3. 在接到某人逝世的消息後，或在亡者埋葬之日，及逝世一
周年之紀念日，可為亡者舉行追思彌撒。即使在聖誕節八
日慶祝期內，或在「必行紀念日」及平日，均可舉行；但
聖灰禮儀日及聖周則例外。(《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平日追思彌撒

4. 其他「平日」的「追思彌撒」：在常年期的平日、「自由
紀念日」，或念平日日課的日子，只要真正為亡者獻祭，
均可舉行。(《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19-20頁
1 尤其參看《天主教法典》1176 -1185; 《殯葬禮典》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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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安排並選擇「追思彌撒」，特別是「殯葬彌撒」的各項
經文(如禱詞、讀經、信友禱詞)，首先應顧及亡者、亡者
家屬，和在場參禮人士之需要，作牧靈方面的考量。

 此外，主祭既為眾人作為基督福音的使者，應特別關心在
這喪禮場合參與彌撒聖祭或聆聽福音的眾人，無論他們是
信友與否，很少參與或從不參與感恩祭者，或看來像似失
落了信德者。(《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5)

6. 亡者彌撒用紫色比用黑色祭衣為佳。

 風琴或其他樂器，只可用於支援詠唱聖歌。(《主教行禮守
則》252)



時辰頌禱禮（日課）*

1. 主教、司鐸，及執事，都接受了教會的命令，應該每天盡
其可能，按照時辰的順序誦念日課。

 首先應重視日課禮的兩個主要時辰，即「晨禱」(Laudes 
Matutinas / Lauds)與「晚禱」(Vesperas / Vespers)，這兩
部分猶如日課的兩個樞紐；除非有重要原因，不得任意缺
念這些部分。

 「誦讀日課」(Officium Lectionis / Office of Readings) 即使
是聖道禮儀，也應忠誠舉行，以滿全聖職人員的本分。這
樣，每天接受聖道，便會使人邁向更成全的基督門徒，也
能更深刻體會基督那深不可測的富源。

 為了更完善地聖化整天的時間，應全心誦念「日間祈禱」
(Horam mediam / Middle Hours) 及「夜禱」(Completorium / 
Compline)；如此，在就寢之前，全部完成「天主的工作」，
並將自己託付於天主。(《日課總論》29)

2. 主教座堂詠禱團，按公法和團規，須在歌席，誦念指定給
他們的本分日課。

 詠禱團的每一成員，除了應誦念聖職人員的本分日課外，
仍須個別誦念指定給詠禱團員的本分日課。(《日課總論》31)

3. 有責任誦念日課的修會，每位會士都應按照會規誦念日課。
已領受聖秩者須遵守為聖秩人員的規定。(《日課總論》31)

 對於其他修會及其每位會士，應勸告他們，按照所處的環
境，誦念日課的某些部分，因為這是教會的祈禱，能使散
居各處的人，一心一德，合而為一。

 對各位信友，亦應同樣勸告他們誦念日課。(《日課總論》32)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22-23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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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課經文的安排*

4. 日課應按教區或修會，或個別教會的專用日曆，在歌席中
公共誦念。(《日課總論》241；《禮儀年曆總論》52c)

 若個人誦念，可按當地日曆，或專用日曆；但節日及慶日
除外。(《日課總論》243)

5. 主日日課(《日課總論》204-207)

 a. 一切經文均依照「常用經文」、「聖詠集」及「專用
部分」，按不同時期所指定的。

 b. 念「第一晚禱」與「第二晚禱」。

 c. 「誦讀日課」第二誦讀及對答詠後，念「讚主詩」
    (Te Deum)，四旬期內則省略。

6. 節日日課(《日課總論》225-230)

 a. 第一晚禱：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

 b. 夜禱：主日第一夜禱。

 c. 誦讀日課：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
常應誦念「讚主詩」(Te Deum)。

 d. 晨禱：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聖
詠」則用聖詠集第一周主日。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2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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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日間祈禱(午前、午時、午後)

 (i) 讚美詩取自「常用經文」。

 (ii) 對經、簡短讀經、短句及禱詞依照「專用」或「通
用」部分。

 (iii) 聖詠吟唱：

 如果有為「節日」指定的聖詠，則三時辰之一，應
念該指定聖詠，其他時辰則取自「補充聖詠」。

 如果沒有指定的聖詠，而且又遇到主日，則三
時辰之一，應念聖詠集第一周主日所提供的聖
詠，其餘時辰的聖詠，則取自「補充聖詠」。

 其他情況，則全部聖詠均取自「補充聖詠」。

 f. 第二晚禱：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

 g. 夜禱：主日第二夜禱。

7. 慶日日課(《日課總論》231-233)

 a. 只有「主的慶日」遇到「主日」時，念第一晚禱。

  夜禱是主日第一夜禱。

 b. 誦讀日課：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
常應誦念「讚主詩」(Te D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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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晨禱：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常用
聖詠集第一周主日聖詠。

 d. 日間祈禱(午前、午時、午後)

 (i) 讚美詩取自「常用經文」部分。

 (ii) 簡短讀經、短句及禱詞均依照「專用」或「通用」
部分。

 (iii) 如只念一個時辰，對經(有「專用」者除外)及聖
詠，均依照當天的平日聖詠集。如念其他兩個時
辰，則用「補充聖詠」。

 e. 晚禱：一切經文依照「專用」或「通用」部分。

 f. 夜禱：當天的平日聖詠集。

8. 紀念日日課(《日課總論》220, 234-236)

 a. 晨禱、晚禱及誦讀日課

 (i) 聖詠及對經：取自當天聖詠集。

  (如該紀念日有晨禱「專用」對經，則應採用，並
連同第一周主日聖詠；如有晚禱「專用」對經，
則應採用，並連同取自「通用」的聖詠。)



 (ii) 序 經 對 經 、 讚 美 詩 、 簡 短 讀 經 、 讚 主 曲
(Benedictus)及謝主曲(Magnificat)對經，禱詞：

  如有指定「專用」經文，則應採用。

  如無「專用」者，則可用「平日」或「通用」的。

 (iii) 結束禱詞：常用「紀念日」的。

 b. 誦讀日課

 (i) 聖經誦讀及其對答詠用「平日」的。

 (ii) 誦讀二取自「專用」的，連同「對答詠」；或採
用「通用」的，連同「對答詠」。

  如無「專用」誦讀，則用當天（平日）的誦讀。

 (iii) 不念「讚主詩」(Te Deum)。

 c. 日間祈禱及夜禱：全部用「平日」的。

9. 平日日課

 a. 一切經文依照「常用經文」、「聖詠集」，及各季節的
「專用」部分。

 b. 「誦讀日課」不念「讚主詩」(Te Deum)。

 c. 「誦讀日課」的「結束禱詞」取自「專用」部分。

 其他時辰的「結束禱詞」，常年期取自「聖詠集」，其
他季節，則取自「專用」部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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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約方式舉行的紀念日*
(《日課總論》237-239；《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a)

10. 在12月17日至31日之間，及四旬期平日（聖灰禮儀日
及聖周除外），所遇到的「紀念日」，可用以下方式舉
行：

 a. 念「誦讀日課」時，在「季節專用」的誦讀二及對
答詠後，可以加念「聖人紀念日專用」的誦讀二、
對答詠及結束禱詞。

 b. 念晨禱及晚禱時，「結束禱詞」後，省去「結束詞」，
然後加念聖人紀念日的「對經」（即匝加利亞讚主曲、
聖母謝主曲的對經；只念「對經」部分）及「結束禱
詞」。

 c. 在當天（平日）的彌撒中，可念「聖人的集禱經」。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26頁；英文版 26-27頁



補贖日
參閱《天主教法典》1250-1253條*

1. 在普世教會內，補贖日期和時間，為全年的每個星期五和
四旬期。(《天主教法典》1250條)

2. 全年每星期五應守小齋，不吃（熱血動物）肉類，或主教
團所規定的其他食物，但星期五遇到節日**則豁免小齋。

 「聖灰禮儀」星期三及聖周五「救主受難聖死紀念日」，
應守大小齋。(《天主教法典》1251條)

3. 凡滿十四歲者應守小齋；此外，凡成年人滿十八歲而未滿
六十歲者也應守大齋。

 年紀幼小而不受大小齋約束者，人靈的牧者及父母應設法
培養他們補贖的真精神。(《天主教法典》1252條)

4. 主教團得進一步規定守大小齋的方式，而且還得以其他補
贖方式，特別是愛德工作、熱心神功，代替全部或部分大
小齋。(《天主教法典》1253條)

 ‧ 所謂小齋，即不吃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所謂大齋，
即除守小齋外，只可飽餐一頓，其餘兩餐可進食少量
食物，其他時間只可取用流質飲品，而不能進食。

 ‧ 在四旬期內，信友宜作特別的善工，例如：每天參與
彌撒、每天朝拜聖體或拜苦路。

香港教區：根據《天主教法典》1253條的授權，香港主教規定，
逢星期五信友可免守小齋，但必須踐行一些愛德或克己善工，
例如：節制飲食、減少娛樂消遣，獻出餘暇，為窮人、病人、
老人、孤獨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服務。然而，在「聖灰禮儀」
星期三及聖周五「救主受難聖死紀念日」，香港信友，一如普
世教會，應守大小齋。
如果「聖灰禮儀」星期三適逢農曆新年節期，當天的大小齋可
獲寬免。在此情形之下，信友仍有本分自行採用其他適當的悔
罪方式，或捐款濟貧。

* 拉丁版 Ordo 2025-2026 及 英文版 27頁
** Sollemnitas，即：聖母無玷始胎節、耶穌聖誕節、天主之母節、主顯節、聖若瑟節、預報救主
    降生節、復活節八日慶祝期、耶穌聖心節、聖若翰洗者誕辰節、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聖
    母蒙召升天節、諸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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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彌撒獻儀
（羅馬聖職部，《彌撒獻儀》法令，1991年2月22日）

第一條
1項——根據《天主教法典》948條：「獻儀一經奉獻，且已

被接納，即使獻儀微薄，亦應按奉獻者之意向，為每
一個獻儀奉獻一台彌撒。」因此，司鐸一旦接受為特
定意向而獻彌撒的獻儀，便有義務親自履行所承擔的
責任（參閱法典949條）；或依照教律的規定，委託另
一位司鐸履行該責任。（參閱法典954-955條）

第二條
1項——在一些情況，若奉獻獻儀的人預先已清楚獲悉他們

的獻儀會集合為一個獻儀，而又願意這樣做的話，
司鐸可按一個「綜合」意向舉行一台彌撒，以滿全
他們的意向。

2項——在這情況，舉行這台彌撒的地點和時間便要公開讓
大家知道；但這類彌撒一星期不得舉行多過兩次。

第三條
1項——在第二條1項所述的情況，獻祭者私人保留教區規定

的獻儀金額，是合法的做法。（參閱法典950條）
2項——超過這獻儀金額的款項，應交給法典951條1項所指

定的教長 (ordinarius)*，而教長則把超額獻儀撥作教
律指定的用途。（參閱法典946條）

 * 在教區內，這名詞尤其指教區主教或教區最高負責人。



將臨期



將臨期
　　將臨期有雙重幅度：一是準備聖誕節——紀念基督第一次降
臨我們當中；二是藉此紀念，準備我們的心神，期待基督在末日
第二次再來。因此，將臨期是虔誠喜樂的盼望時期。(禮儀年39)

29

將臨期第一階段（將臨期第一主日至12月16日）：

◇　將臨期第一階段的平日，若不是必行紀念日，則可選擇將
臨期平日的日課及彌撒，或禮儀日曆的自由紀念，或《羅
馬殉道錄》(Martyrologium) 該日紀念其中一位聖人的日
課及彌撒。 (《日課總論》244；《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b；見
本禮儀日曆13頁#3b)

◇　將臨期第一階段的平日，只有出於真正的需要或牧靈效
益，才可舉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
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6)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見「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13）

◇　將臨期第一階段的平日的日課中，序經「對經」、晨禱
及晚禱和誦讀的讚美詩，以及日間祈禱的對經，均取自
「節期」所提供的。

◇　將臨期內，使用風琴和其他樂器時，及以花卉布置祭台
時，應有節制，要符合這時期的特色，但要避免提前盡
情展現聖誕節的喜慶。(《主教行禮守則》236)

◇　將臨期內，舉行婚禮，亦應同樣有所節制。(1990年版《婚
姻禮典導言》32)



1 星期一 將臨期第一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4:2-6　詠 122:1-2, 4-5, 6-7, 8-9
瑪 8:5-11

十月十二

2 星期二 將臨期第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11:1-10　詠 72:1-2, 7-8, 12-13, 17
路 10:21-24

十月十三

11月 November / 12月 December
29
2025年11月

星期六 黃昏・將臨期第一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十月初十

將臨期第一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將臨期頌謝詞 (一)

甲年讀經
依 2:1-5　詠 122:1-2, 3-5, 6-7, 8-9 
羅 13:11-14 
瑪 24:37-44
今年不慶祝 聖安德肋宗徒（慶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30 主日
十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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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五 將臨期第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29:17-24　詠 27:1, 4, 13-14
瑪 9:27-31

十月十六

香港教區：聖方濟・沙勿略司鐸
(傳教區主要主保)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牧者通用
日間祈禱採用將臨期對經及第一周星期三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牧者頌謝詞
格前 9:16-19, 22-23　詠 117:1, 2
谷 16:15-20

澳門教區：聖方濟・沙勿略司鐸
(澳門教區主保之一) (慶日) [白/金]
本慶日日課及彌撒同上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本日是將臨期第一周星期三 (聖詠集第一周)
聖方濟・沙勿略司鐸 (紀念) [白/金]，
紀念日日課及彌撒，將臨期頌謝詞 (一)，
將臨期平日讀經：依 25:6-10　詠 23:1-3, 3-4, 5, 6 
瑪 15:29-37

3 星期三
十月十四

4 星期四 將臨期第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聖若望・達瑪森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26:1-6　詠 118:1, 8-9, 19-21, 25-27
瑪 7:21, 24-27

香港教區：
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晉牧紀念 (2021年)

十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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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六 將臨期第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聖尼各老主教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30:19-21, 23-26　詠 147:1-2, 3-4, 5-6
瑪 9:35—10:1, 5, 6-8

將臨期第二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十月十七

7 主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11:1-10　詠 72:1-2, 7-8, 12-13, 17
羅 15:4-9
瑪 3:1-12
今年不慶祝 聖安博主教 (聖師)(紀念) 

將臨期第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月十八
大雪

32

12月 December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本日是將臨期第二周星期二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聖若望．迪達谷(高樂多)(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40:1-11　詠 96:1-2, 3, 10, 11-12, 13
瑪 18:12-14

9 星期二
十月二十

香港教區：

紀念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祝聖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聖堂奉獻日通用
日間祈禱採用將臨期對經及第二周星期二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專用頌謝詞；
在主教座堂是節日彌撒，光榮頌及信經，專用頌謝詞
伯前 2:4-9　詠 84:3, 4, 5-6, 11
路 19:1-10

33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
守的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專用頌謝詞
創 3:9-15, 20  詠 98:1, 2-3, 3-4
弗 1:3-6, 11-12
路 1:26-38

香港教區：
本節日是香港教區主保，但並非當守的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信友參禮
　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澳門教區：　 本節日是澳門教區首要主保 (法定節日)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聖母無玷始胎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8 星期一 聖母無玷始胎 (節日) [白/金]
十月十九



10 星期三 將臨期第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洛雷托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40:25-31　詠 103:1-2, 3-4, 8, 10 
瑪 11:28-30

或 紀念 洛雷托聖母 聖母通用讀經 
依 7:10-14; 8:10
　答唱詠 路 1: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路 1:26-38

十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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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四 將臨期第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教宗聖達瑪穌一世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41:13-20　詠 145:1, 9, 10-11, 12-13
瑪 11:11-15

十月廿二

12 星期五 將臨期第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或
瓜達盧佩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將臨期平日或紀念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48:17-19　詠 1:1-2, 3, 4, 6 
瑪 11:16-19

或 紀念 瓜達盧佩聖母 聖母通用讀經
依 7:10-14; 8:10
  答唱詠 撒上 2:1, 4-5, 6-7, 8 或
  香港教區：詠 67:2-3, 5, 7-8
路 1:39-48

十月廿三

12月 December



14 主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喜樂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玫瑰紅/紫]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將臨期頌謝詞 (一)
依 35:1-6, 10　詠 146:7, 8, 9, 10
雅 5:7-10
瑪 11:2-11
今年不慶祝 聖十字若望司鐸 (聖師)(紀念) 

將臨期第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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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星期一 將臨期第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戶 24:2-7, 15-17　詠 25:4-5, 6, 7, 8-9
瑪 21:23-27

十月廿六

13 星期六 將臨期第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聖路濟亞 (貞女、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早上・紀念日彌撒，將臨期頌謝詞 (一)
德 48:1-4, 9-11　詠 80:2, 3, 15-16, 18-19
瑪 17:10-13

將臨期第三主日第一晚禱 [玫瑰紅/紫]
於將臨期第三主日第一晚禱，及明日(喜樂主日)，
可奏風琴及其他樂器。
主日第一夜禱

十月廿四



17 星期三 將臨期：十二月十七日（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十七日
彌撒：十二月十七日，專用讀經，將臨期頌謝詞(二)
創 49:1, 2, 8-10　詠 72:1-2, 3-4, 7-8, 17 
瑪 1:1-17

十月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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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December
16 星期二 將臨期第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將臨期平日，將臨期頌謝詞 (一)
索 3:1-2, 9-13　詠 34:2-3, 6-7, 17-18, 19, 23
瑪 21:28-32

十月廿七

將臨期第二階段（12月17至24日晚禱前）
◇　12月17至24日之間的將臨期平日，應採用該日專有的彌撒禱詞

和讀經，以代替將臨期第三周及第四周的平日彌撒經文。
◇　12月17至24日之間的將臨期平日，較「聖人紀念日」優先；故

此，應舉行將臨期該日的專有彌撒，但可念「羅馬禮通用日
曆」紀念當日聖人的「集禱經」。(《日課總論》237-239；《羅馬
彌撒經書總論》355a；見本禮儀日曆13頁#3a；25頁#10)

◇　12月17至24日之間的將臨期平日，遇有某種嚴重的急需，或為
牧靈的效益，在教區教長(local Ordinary)的指令下，或獲得他
的許可後，才可舉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羅馬彌
撒經書總論》374)

　　禁「敬禮彌撒」。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見「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9)
◇　在日課方面：
　　1）序經「對經」、誦讀、晨禱和晚禱的讚美詩，應根據節期

　  的專有規定。
　　2）這時期平日的晨禱和晚禱聖詠，應誦念指定的對經。



20 星期六 將臨期：十二月二十日（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二十日
早上・彌撒：十二月二十日，專用讀經，
將臨期頌謝詞(二)
依 7:10-14   詠 24:1-2, 3-4, 5-6
路 1:26-38

將臨期第四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十一月初一

18 星期四 將臨期：十二月十八日（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十八日
彌撒：十二月十八日，專用讀經，將臨期頌謝詞(二)
耶 23:5-8　詠 72:1-2, 12-13, 18-19 
瑪 1:18-24

十月廿九

19 星期五 將臨期：十二月十九日（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十九日
彌撒：十二月十九日，專用讀經，將臨期頌謝詞(二)
民 13:2-7, 24-25　詠 71:3-4, 5-6, 16-17 
路 1:5-25

十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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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日
十一月初二

冬至

將臨期第四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將臨期頌謝詞 (二) 
依 7:10-14　詠 24:1-2, 3-4, 5-6
羅 1:1-7
瑪 1:18-24
今年不慶祝 聖伯多祿．加尼修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將臨期第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23 星期二
十一月初四

將臨期：十二月廿三日（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廿三日
彌撒：十二月廿三日，專用讀經，將臨期頌謝詞(二)
拉 3:1-4, 23-24　詠 25:4-5, 8-9, 10, 14
路 1:57-66
聖若望‧甘迪司鐸 (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24 星期三
十一月初五

將臨期：十二月廿四日（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廿四日
早上・彌撒：十二月廿四日，專用讀經，
將臨期頌謝詞(二)
撒下 7:1-5, 8-12, 14, 16　詠 89:2-3, 4-5, 27, 29
路 1:67-79

「午後禱」(第九時辰)之後，將臨期結束

22 星期一 將臨期：十二月廿二日（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十二月廿二日
彌撒：十二月廿二日，專用讀經，將臨期頌謝詞(二)
撒上 1:24-28　答唱詠 撒上 2:1, 4-5, 6-7, 8
路 1:46-56

十一月初三

38

12月 December



聖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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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會歷史中，除了每年慶祝主逾越奧蹟的慶典之外，最古

老的慶節，就是耶穌聖誕節，為紀念主的降生，即他第一次來臨

的奧蹟；這正是教會在聖誕期要紀念和慶祝的主題 。(禮儀年32)

聖誕期

12月 December
耶穌聖誕節
連同「八日慶祝期」

24
十一月初五

黃昏・耶穌聖誕節第一晚禱 [白/金]
耶穌聖誕節守夜彌撒 [白/金]
光榮頌，信經（今天當使用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依 62:1-5　詠 89:4-5, 16-17, 27, 29
宗 13:16-17, 22-25
瑪 1:1-25 (短式1:18-25)
耶穌聖誕節守夜彌撒及耶穌聖誕節當日所有彌撒，
信經念至「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
為人」時，屈膝跪下致敬【香港教區：視乎情況需
要，可以慣常的深鞠躬代替】。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37)

主日第一夜禱
宜以隆重方式舉行「誦讀日課」，來準備耶穌聖誕
節子夜彌撒。(《日課總論》215, 參98, 73) 參與子夜彌
撒或上述「誦讀日課」者，免念夜禱。
(《日課總論》215)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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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星期四
十一月初六

耶穌聖誕節(法定節日) [白/金]

日課：本節日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今天當使用尼西亞・君士
坦丁堡信經），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子夜彌撒
依 9:1-6　詠 96:1-2, 2-3, 11-12, 13
鐸 2:11-14
路 2:1-14

黎明彌撒
依 62:11-12　詠 97:1, 6, 11-12
鐸 3:4-7
路 2:15-20

日間彌撒
依 52:7-10　詠 98:1, 2-3, 3-4, 5-6
希 1:1-6
若 1:1-18 (短式 1:1-5, 9-14)

所有司鐸都可按「子夜」、「黎明」、「日間」時
分，舉行或共祭所述的三台彌撒，也可以接受三台
彌撒的獻儀。(《羅馬彌撒經書》；《天主教法典》951條1項)

若只舉行一台彌撒，則應選用該時分的彌撒經文。

信經念至「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
人」時，屈膝跪下致敬【香港教區：視乎情況需要，
可以慣常的深鞠躬代替】。(《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37)

按禮儀聖事部《熱心敬禮指南》（2001年）111號：
子夜彌撒開始時，可迎耶穌聖嬰像，並唱「主基督
降生人間的日曆」（見本日曆196-197頁）。

子夜彌撒結束時，可邀請信友到馬槽敬禮耶穌聖嬰
像。馬槽可搭建於聖堂內或外。

耶穌聖誕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27 星期六
十一月初八

聖若望宗徒 (聖史)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四周星期六聖詠
早上・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聖誕期頌謝詞，
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若一 1:1-4  詠 97:1-2, 5-6, 11-12
若 20:2-8

聖家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26 星期五
十一月初七

聖斯德望 (首位殉道)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四周星期五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
感恩經插段
宗 6:8-10; 7:54-60　詠 31:3-4, 6, 8, 16, 17 
瑪 10:17-22

晚禱採用「12月26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第二晚禱相同 

主日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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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December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五日 [白/金]
禁平日追思彌撒
日課：聖誕節八日慶祝期專用
晨禱採用「12月29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晨禱相同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一周星期一聖詠

八日慶祝期內十二月二十九日彌撒，
光榮頌，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若一 2:3-11     詠 96:1-2, 2-3, 5-6
路2:22-35
聖多瑪斯．百克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晚禱採用「12月29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第二晚禱相同

主日夜禱

星期一
十一月初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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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家節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聖誕期頌謝詞，
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德 3:3-7, 14-17　詠 128:1-2, 3, 4-5
哥 3:12-21 
瑪 2:13-15, 19-23

今年不慶祝 諸聖嬰孩 (殉道)(慶日)

聖家節第二晚禱 [白/金]
主日第二夜禱

主日
十一月初九

28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六日 [白/金]
禁平日追思彌撒
日課：聖誕節八日慶祝期專用
晨禱採用「12月30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晨禱相同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一周星期二聖詠

八日慶祝期內十二月三十日彌撒，
光榮頌，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若一 2:12-17  詠 96:7-8, 8-9, 10
路 2:36-40

晚禱採用「12月30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第二晚禱相同

主日夜禱

星期二
十一月十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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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December / 1月 January 2026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七日 [白/金]
禁平日追思彌撒
日課：聖誕節八日慶祝期專用
晨禱採用「12月31日專用」之簡短讀經和其後的禱
詞，其他部分與聖誕節晨禱相同

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一周星期三聖詠

早上・八日慶祝期內十二月三十一日彌撒，
光榮頌，聖誕期頌謝詞，及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若一 2:18-21　詠 96:1-2, 11-12, 13
若 1:1-18
教宗聖西物斯德一世 (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星期三
十一月十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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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八日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 (節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
守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一)
(童貞榮福瑪利亞的母親身分)，聖誕專用感恩經插段
戶 6:22-27　詠 67:2-3, 5, 6, 8
迦 4:4-7
路 2:16-21

香港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的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信友參禮
　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澳門教區：　 本節日是當守的法定節日。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星期四
十一月十三

2026年1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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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January
聖誕期平日
◇　1月2日起的聖誕期平日，若不是必行紀念日，可選擇聖誕

期平日的日課及彌撒，或禮儀日曆的自由紀念，或《羅馬
殉道錄》(Martyrologium) 該日紀念其中一位聖人的日課
及彌撒。 (《日課總論》244；《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b；見本禮
儀日曆13頁#3b)

◇　1月2日起的聖誕期平日，只有出於真正的需要或牧靈效
益，才可舉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
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6）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見「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14）
◇　1月2日起的聖誕期平日日課：序經「對經」，誦讀、晨

禱和晚禱的讚美詩，以及日間祈禱的對經，均應根據節
期（主顯節前或後）的專有規定。

2 星期五 聖誕期平日（聖詠集第一周）
聖巴西略主教與聖額我略．納齊安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2:22-28  詠 98:1, 2-3, 3-4
若 1:19-28

十一月十四

3 星期六 聖誕期平日（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耶穌聖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聖誕期平日（一月三日）或紀念日，
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2:29－3:6   詠 98:1, 3-4, 5-6
若 1:29-34

或 紀念 耶穌聖名 專用讀經，聖誕期頌謝詞
斐 2:1-11  詠 8:4-5, 6-7, 8-9
路 2:21-24

十一月十五



5 星期一 主顯節後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3:22—4:6　詠 2:7-8, 10-11
瑪 4:12-17, 23-25

十一月十七
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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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日 主顯節 (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主顯節當日彌撒，光榮頌，信經，主顯節頌謝詞，
及主顯節專用感恩經插段
依 60:1-6　詠 72:1-2, 7-8, 10-11, 12-13
弗 3:2-3, 5-6
瑪 2:1-12
福音後可宣告「逾越節慶期」。(本日曆第198-199頁)

主顯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一月十六

主顯節
在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移至1月4日 (主日) 舉行

主顯節 (節日) [白/金]
黃昏・主顯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顯節守夜彌撒，光榮頌，信經，主顯節頌謝詞，
及主顯節專用感恩經插段
讀經：與主顯節當日彌撒相同
福音後可宣告「逾越節慶期」。(本日曆第198-199頁)
主日第一夜禱



6 星期二 主顯節後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7-10　詠 72:1-2, 3-4, 7-8
谷 6:34-44

十一月十八

7 星期三 主顯節後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雷孟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或紀念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11-18　詠72:1-2, 10-11, 12-13
谷 6:45-52

十一月十九

8 星期四 主顯節後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19—5:4　詠72:1-2, 14, 15, 17
路 4:14-22

十一月二十

9 星期五 主顯節後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5:5-13　詠 147:12-13, 14-15, 19-20
路 5:12-16

十一月廿一

48

1月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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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六 主顯節後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5:14-21　詠 149:1-2, 3-4, 5-6, 9
若 3:22-30

主受洗節第一晚禱
主日第一夜禱

十一月廿二

11 主日 主受洗節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三周主日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信經，主受洗節頌謝詞
依 42:1-4, 6-7   詠 29:1-2, 3-4, 3, 9-10
宗 10:34-38
瑪 3:13-17

主受洗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夜禱」之後，聖誕期結束

十一月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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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January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若在1月6日 (星期二) 舉行主顯節：

1月3日星期六
黃昏．舉行聖誕節後第二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1月4日主日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主日日間祈禱採用聖誕期對經及第二周主日聖詠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聖誕期頌謝詞 
德 24:1-4, 12-16　詠 147:12-13, 14-15, 19-20 
弗 1:3-6, 15-18 
若 1:1-18 (短式 1:1-5, 9-14)

1月5日星期一 聖誕期平日（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聖誕期平日（一月五日），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3:11-21　詠 100:1-2, 3, 4, 5
若 1:43-51

主顯節（節日）[白/金] 
黃昏．主顯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顯節守夜彌撒，光榮頌，信經，主顯節頌謝詞，及主顯節
專用感恩經插段 
讀經：與主顯節當日彌撒相同；福音後可宣告「逾越節慶期」
主日第一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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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星期二　主顯節（節日）[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主顯節當日彌撒，光榮頌，信經，
主顯節頌謝詞，及主顯節專用感恩經插段　
依 60:1-6　詠 72:1-2, 7-8, 10-11, 12-13
弗 3:2-3, 5-6
瑪 2:1-12　
福音後可宣告「逾越節慶期」
主顯節第二晚禱；主日第二夜禱

1月7日主顯節後星期三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雷孟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或紀念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3:22—4:6　詠 2:7-8, 10-11
瑪 4:12-17, 23-25

1月8日主顯節後星期四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7-10     詠 72:1-2, 3-4, 7-8
谷 6:34-44

1月9日主顯節後星期五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11-18　詠 72:1-2, 10-11, 12-13
谷 6:45-52

1月10日主顯節後星期六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聖誕期平日，主顯節或聖誕期頌謝詞
若一 4:19—5:4　詠 72:1-2, 14, 15, 17
路 4:14-22
主受洗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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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一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1:1-8　詠 116:12-13, 14-17, 18-19
谷 1:14-20

十一月廿四

　　除了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及復活期外，餘下的三十三

或三十四周，稱為常年期。常年期不是慶祝基督奧蹟的某特定

幅度；而是紀念整個基督奧蹟，尤其以主日為然。 (禮儀年43)

◇　平日讀經採用雙數年

◇　「敬禮彌撒」(Missa votiva)及星期六特敬聖母的彌撒，祭

衣可採用該彌撒的專用顏色，或當日，或常年期的顏色。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47)

主顯後常年期

13 星期二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依拉略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1:9-20　答唱詠  撒上2:1, 4-5, 6-7, 8
谷 1:21-28

十一月廿五

1月 January



14 星期三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3:1-10, 19-20　詠 40:2, 5, 7-8, 8-9, 10
谷 1:29-39

香港教區：真福和德理司鐸 (自由紀念)

十一月廿六

16 星期五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8:4-7, 10-22　詠 89:16-17, 18-19
谷 2:1-12

十一月廿八

15 星期四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4:1-11　詠 44:10-11, 14-15, 24-25
谷 1:40-45

香港教區：聖劉方濟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十一月廿七

17 星期六 常年期第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聖安當院長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撒上 9:1-4, 17-19; 10:1　詠 21:2-3, 4-5, 6-7
谷 2:13-17

常年期第二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十一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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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一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15:16-23　詠 50:8-9, 16-17, 21, 23
谷 2:18-22

十二月初一

20 星期二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法俾盎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巴斯弟盎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16:1-13　詠 89:20, 21-22, 27-28
谷 2:23-28

十二月初二
大寒

18 主日 常年期第二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49:3, 5-6　詠 40:2, 4, 7-8, 8-9, 10
格前 1:1-3
若 1:29-34

常年期第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一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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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至25日：基督徒合一祈禱周

1月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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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五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24:3-21　詠 57:2, 3-4, 6, 11
谷 3:13-19

香港教區：聖白小滿 (殉道)(自由紀念)

澳門教區：澳門教區成立紀念日 (1576年)
彌撒意向可為澳門教區祈禱

十二月初五

22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味增爵執事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上 18:6-9; 19:1-7　詠 56:2-3, 9-10, 10-11, 12-13
谷 3:7-12

十二月初四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21 星期三
十二月初三 聖依搦斯 (貞女、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彌撒：紀念日
撒上 17:32-33, 37, 40-51　詠 144:1, 2, 9-10
谷 3:1-6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殉道者通用聖詠



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26 星期一
十二月初八 聖弟茂德主教及聖弟鐸主教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弟後 1:1-8 或 鐸 1:1-5　詠 96:1-2, 2-3, 7-8, 10
路 10:1-9

24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聖方濟各沙雷氏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撒下 1:1-4, 11-12, 19, 23-27　詠 80:2-3, 5-7
谷 3:20-21

常年期第三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十二月初六

25 主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天主聖言主日）
（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8:23—9:3　詠 27:1, 4, 13-14
格前 1:10-13, 17
瑪 4:12-23 (短式 4:12-17)
今年不慶祝 聖保祿宗徒歸化(慶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二月初七

1月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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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星期四
香港教區：聖福若瑟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牧者通用
彌撒：紀念日
撒下 7:18-19, 24-29　詠 132:1-2, 3-5, 11, 12, 13-14
谷 4:21-25

或 紀念 聖福若瑟 專用讀經
羅 15:13-21   詠 98:1, 2-3, 3-4, 5-6
路 10:1-9

同日：聖王炳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本日是常年期第三周星期四[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下 7:18-19, 24-29　詠 132:1-2, 3-5, 11, 12, 13-14
谷 4:21-25

十二月十一

常年期第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27 星期二 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十二月初九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安琪拉・美利西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下 6:12-15, 17-19　詠 24:7, 8, 9, 10
谷 3:31-35

香港教區：聖趙榮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28 星期三 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聖多瑪斯．亞奎納司鐸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撒下 7:4-17　詠 89:4-5, 27-28, 29-30
谷 4:1-20

十二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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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31 星期六
十二月十三 聖若望鮑思高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撒下 12:1-7, 10-17　詠 51:12-13, 14-15, 16-17
谷 4:35-41

常年期第四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30 星期五
香港教區 及 澳門教區：
真福雷永明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牧者通用
彌撒：紀念日
撒下 11:1-4, 5-10, 13-17　詠 51:3-4, 5-6, 6-7, 10-11
谷 4:26-34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本日是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五[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下 11:1-4, 5-10, 13-17　詠 51:3-4, 5-6, 6-7, 10-11
谷 4:26-34

十二月十二

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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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 常年期第四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索 2:3; 3:12-13　詠 146:7, 8-9, 9-10
格前 1:26-31
瑪 5:1-12

常年期第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二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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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2
十二月十五

獻主節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四周星期一聖詠及對經
是日（聖誕後40天）信徒趨前，與來臨的主相遇，如同
西默盎和亞納，宣示基督是「啟示異邦的光明」。
按禮儀書，可「祝福蠟燭，隆重遊行進堂」，或「祝福蠟
燭，簡單進堂」，開始彌撒；省略開始儀式，隨即唱或念
光榮頌。集禱經後，彌撒如常舉行。

獻主節彌撒，光榮頌，獻主節頌謝詞
拉 3:1-4 或 希 2:14-18　詠 24:7, 8, 9, 10
路 2:22-40 (短式 2:22-32)

獻主節第二晚禱



常年期第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4 星期三
十二月十七

立春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下 24:2, 9-17　詠 32:1-2, 5, 6, 7
谷 6:1-6

澳門教區：聖庇道司鐸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殉道者頌謝詞
撒下 24:2, 9-17　詠 32:1-2, 5-6, 7
谷 6:1-6

常年期第四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5 星期四
十二月十八 聖亞加大 (貞女、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列上 2:1-4, 10-12　答唱詠 編上 29:10, 11, 11-12, 12
谷 6:7-13

常年期第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3 星期二
十二月十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巴拉斯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安斯卡主教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撒下 18:9-10, 14, 24-25, 30—19:3　詠 86:1-2, 3-4, 5-6
谷 5:21-43

2月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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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6 星期五
十二月十九 聖保祿三木司鐸及同伴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德 47:2-13　詠 18:31, 47, 50, 51
谷 6:14-29

常年期第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7 星期六
十二月二十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3:4-13　詠 119:9, 10, 11, 12, 13, 14
谷 6:30-34

澳門教區：紀念聖母誕辰主教座堂祝聖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聖堂奉獻日
早上．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聖堂奉獻頌謝詞
(在主教座堂是節日彌撒，光榮頌及信經）
依 56:1, 6-7   詠 83:3-6, 8, 11   
瑪 16:13-19

常年期第五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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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9 星期一
十二月廿二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8:1-7, 9-13　詠 132:6-7, 8-10
谷 6:53-56

常年期第五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10 星期二
十二月廿三 聖思嘉 (貞女)(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列上 8:22-23, 27-30　詠 84:3, 4, 5, 10, 11
谷 7:1-13

8 主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8:6-10　詠 112:4-5, 6-7, 8-9
格前 2:1-5
瑪 5:13-16
今年不慶祝 聖熱羅尼莫．艾明廉 (自由紀念) 、 
聖若瑟芬．柏姬達 (貞女)(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五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二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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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12 星期四
十二月廿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1:4-13　詠 106:3-4, 35-36, 37, 40
谷 7:24-30

常年期第五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13 星期五
十二月廿六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1:29-32; 12:19　詠 81:10-11, 12-13, 14-15
谷 7:31-37

香港教區：聖藍月旺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14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五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聖濟利祿隱修士及聖默多狄主教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列上 12:26-32; 13:33-34　詠 106:6-7, 19-20, 21-22
谷 8:1-10

常年期第六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十二月廿七

常年期第五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11 星期三
十二月廿四 本日禮儀 [綠] 或 露德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0:1-10　詠 37:5-6, 30-31, 39-40
谷 7:14-23

或 紀念 露德聖母 聖母通用讀經
依 66:10-14　答唱詠 友 13:18-19
若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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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德 15:16-21　詠 119:1-2, 4-5, 17-18, 33-34
格前 2:6-10
瑪 5:17-37 (短式 5:20-22, 27-28, 33-34, 37)

常年期第六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二月廿八

常年期第六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16 星期一
十二月廿九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雅 1:1-11　詠 119:67, 68, 71, 72, 75, 76
谷 8:11-13

香港教區：可舉行 農曆除夕團圓彌撒 [紅]
農曆新春禮儀專用彌撒，光榮頌，
專用讀經及頌謝詞
哥 3:12-17　詠 67:2, 3, 7, 8
路 12:22-32

澳門教區：可舉行 農曆除夕彌撒 [紅]
集禱經、獻禮經、領聖體後經，可選自農曆除夕彌撒
專用讀經
哥 3:12-17　詠 67:2, 3, 7, 8
路 12: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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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六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17 星期二
正月初一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母忠僕會七位會祖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雅 1:12-18　詠 94:12-13, 14-15, 18-19
谷 8:14-21

香港教區：可舉行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紅]
農曆新春禮儀專用彌撒，光榮頌，
專用讀經及頌謝詞
創 1:27-31　詠 100:1-2, 3, 4, 5 
若 1:1-12

澳門教區：中華聖母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聖母通用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米 5:1-4　詠 113:1-3, 4-6, 7-8 
若 1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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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



　　四旬期是準備慶祝復活節的時期。四旬期以候洗者甄選禮、
考核禮等入門聖事不同階段的禮儀，準備候洗者領受逾越聖事；
四旬期禮儀也準備信友藉着紀念他們的洗禮，通過恆心祈禱、
悔罪和補贖，準備慶祝復活節。 (禮儀年27) 

四旬期：
◇　四旬期的平日（聖灰禮儀翌日至聖周前夕），較「聖人紀念

日」優先；故此，應舉行四旬期平日彌撒，但可念「羅馬禮通
用日曆」紀念當日聖人的「集禱經」。(《日課總論》237-239；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a；見本禮儀日曆13頁#3a；25頁#10)

◇　四旬期的平日（聖灰禮儀翌日至聖周前夕），遇有某種嚴
重的急需，或為牧靈的效益，在教區教長(local Ordinary)
的指令下，或獲得他的許可後，才可舉行適合於該需要的
「求恩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74)

　　禁「敬禮彌撒」。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見「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11）
◇　彌撒及日課禮儀，均省去「阿肋路亞」。
◇　讚主詩 (Te Deum) 及光榮頌，只在節日、慶日及指定慶典

中詠唱或誦念。
◇　四旬期平日日課；序經「對經」、「晨禱」及「晚禱」和

「誦讀」的讚美詩，以及日間祈禱的對經，均取自「節期」
所提供的。

◇　四旬期內，不要以花卉裝飾祭台；風琴或其他樂器只可用
作伴奏歌唱。但「喜樂主日」（四旬期第四主日）、節日
及慶日例外。(《主教行禮守則》252；《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13)

◇　在四旬期舉行婚禮，堂區主任應提示新郎新娘，注意四旬
期的懺悔特質。  (1990年版《婚姻禮典導言》32)

四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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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February

18 星期三 聖灰禮儀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晨禱採用第四周星期三或第三周星期五的聖詠及聖歌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四)
岳 2:12-18　詠 51:3-4, 5-6, 12-13, 14, 17
格後 5:20－6:2
瑪 6:1-6, 16-18

省去彌撒開始時的懺悔禮。

福音及講道後，祝福並撒放聖灰。
灰可由橄欖樹枝燒成，或按習慣，用去年的聖枝燒成。

即使不舉行彌撒，也可舉行聖道禮、祝福及撒放聖
灰。即以進堂詠開始，採用彌撒的集禱經、讀經及
歌詠；講道後，祝福並撒放聖灰，然後以信友禱詞
結束。

香港教區：今年不慶祝 聖劉格來司鐸、聖吳學聖、
　　　　　聖文乃耳司鐸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正月初二
雨水

◇ 聖灰禮儀日是羅馬禮教會的補贖日，應守
　 大小齋（參26頁）

◇ 香港教區：是日適逢新春，免守大小齋，
　 　　　　　但以克己及愛德善工替代。

◇ 澳門教區：是日當守大小齋。



21 星期六 聖灰禮儀後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58:9-14　詠 86:1-2, 3-4, 5-6 
路 5:27-32
聖伯多祿．達彌盎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香港教區：聖劉翰佐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澳門教區：耶穌五傷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平日
早上・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四旬期頌謝詞
依 53:1-10　詠 22:7-8, 15, 17-18, 22-23
若 19:28-37

四旬期第一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正月初五

20 星期五 聖灰禮儀後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58:1-9　詠 51:3-4, 5-6, 18-19 
瑪 9:14-15

正月初四

19 星期四 聖灰禮儀後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申 30:15-20　詠 1:1-2, 3, 4, 6 
路 9:22-25
香港教區：聖易貞美 (貞女、殉道)(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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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February

23 星期一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肋 19:1-2, 11-18　詠 19:8, 9, 10, 15
瑪 25:31-46
聖玻里加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初七

22 主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紫]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四旬期第一主日頌謝詞
創 2:7-9; 3:1-7　詠 51:3-4, 5-6, 12-13, 14, 17
羅 5:12-19 (短式 5:12, 17-19)
瑪 4:1-11

本主日以專有彌撒經文，舉行「候洗者甄選禮」，又
稱「登記候洗者姓名禮」，即揀選並收錄那些已準備
妥當的慕道者，作為將於逾越節守夜禮，領受入門聖
事的候洗者。（《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133-151）

今年不慶祝 建立聖伯多祿宗座 (慶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正月初六



25 星期三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納 3:1-10　詠 51:3-4, 12-13, 18-19
路 11:29-32

香港教區：聖雷鳴道主教及聖高惠黎司鐸 (殉道)
(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澳門教區：聖雷鳴道主教及聖高惠黎司鐸 (殉道)
(紀念) ，遇四旬期今年不慶祝

正月初九

26 星期四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艾4補丙10-12, 17-19　詠 138:1-2, 2-3, 7-8
瑪 7:7-12

正月初十

27 星期五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則 18:21-28　詠 130:1-2, 3-4, 5-7, 7-8 
瑪 5:20-26
聖額我略・納謙院長 (聖師)(自由紀念) ，
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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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星期二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55:10-11　詠 34:4-5, 6-7, 16-17, 18-19 
瑪 6:7-15

正月初八



28 星期六 四旬期第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申 26:16-19　詠 119:1-2, 4-5, 7-8 
瑪 5:43-48

四旬期第二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正月十二

1 主日 四旬期第二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紫]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四旬期第二主日頌謝詞
創 12:1-4　詠 33:4-5, 18-19, 20, 22
弟後 1:8-10
瑪 17:1-9

香港教區：今年不慶祝 聖曹桂英 (殉道)(自由紀念)

四旬期第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正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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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February / 3月 March

2 星期一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達 9:4-10　詠 79:8, 9, 11, 13 
路 6:36-38

正月十四



4 星期三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耶 18:18-20　詠 31:5-6, 14, 15-16
瑪 20:17-28
聖加西彌祿 (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十六

3 星期二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1:10, 16-20　詠 50:8-9, 16-17, 21, 23 
瑪 23:1-12

正月十五

5 星期四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耶 17:5-10　詠 1:1-2, 3, 4, 6
路 16:19-31

正月十七
驚蟄

6 星期五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創 37:3-4, 12-13, 17-28　詠 105:16-17, 18-19, 20-21
瑪 21:33-43, 45-46

正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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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期六 四旬期第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米 7:14-15, 18-20　詠 103:1-2, 3-4, 9-10, 11-12
路 15:1-3, 11-32
聖伯爾都亞及聖斐尼絲 (殉道)(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四旬期第三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正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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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March

8 主日 四旬期第三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紫]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四旬期第三主日頌謝詞
出 17:3-7　詠 95:1-2, 6-7, 7-9 
羅 5:1-2, 5-8 
若 4:5-42 (短式 4:5-15, 19-26, 39, 40-42)

本主日舉行第一次「候洗者考核禮」(必用甲年讀經)。
(《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152-166)

今年不慶祝 聖若望由天主者 (會士)(自由紀念)

四旬期第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為加強有關洗禮的教理講授，本周內節日或慶日以外
的一個平日，可選讀撒瑪黎雅婦人的福音，以代替平日
讀經，但須配合以下讀經，連同相關頌謝詞及領主詠。
出 17:1-7　詠 95:1-2, 6-7, 7-9
若 4:5-42

正月二十



9 星期一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列下 5:1-15　詠 42:2, 3; 43:3, 4
路 4:24-30
聖方濟加．羅馬 (會士)(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廿一

10 星期二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達 3:25, 34-43　詠 25:4-5, 6-7, 8-9
瑪 18:21-35

正月廿二

11 星期三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申4:1, 5-9　詠 147:12-13, 15-16, 19-20 
瑪 5:17-19

正月廿三

12 星期四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耶 7:23-28　詠 95:1-2, 6-7, 8-9
路 11:14-23

香港教區：聖張大鵬傳道員 (殉道)(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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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六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歐 6:1-6　詠 51:3-4, 18-19, 20-21
路 18:9-14

四旬期第四主日第一晚禱 [玫瑰紅/紫]
於四旬期第四主日第一晚禱，及明日(喜樂主日)，
可奏風琴及其他樂器。
主日第一夜禱

正月廿六

13 星期五 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歐 14:2-10　詠 81:6-8, 8-9, 10-11, 14, 17
谷 12:28-34

正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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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March



16 星期一 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65:17-21　詠 30:2, 4, 5-6, 11-12, 13
若 4:43-54

正月廿八

17 星期二 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則 47:1-9, 12　詠 46:2-3, 5-6, 8-9
若 5:1-16
聖博德主教 (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正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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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喜樂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玫瑰紅/紫]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四旬期第四主日頌謝詞
撒上 16:1, 6-7, 10-13　詠 23:1-3, 3-4, 5, 6 
弗 5:8-14 
若 9:1-41（短式 9:1, 6-9, 13-17, 34-38）

本主日舉行第二次「候洗者考核禮」(必用甲年讀經)。
（《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167-173）

四旬期第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為加強有關洗禮的教理講授，本周內節日或慶日以外
的一個平日，可選讀胎生瞎子復明的福音，以代替平日
讀經，但須配合以下讀經，連同相關頌謝詞及領主詠。
米 7:7-9　詠 27:1, 7-8, 8-9, 13-14
若 9:1-41

正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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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March

19 星期四
二月初一

聖若瑟 (聖母淨配) (節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守
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聖若瑟頌謝詞
撒下 7:4-5, 12-14, 16　詠 89:2-3, 4-5, 27, 29
羅 4:13, 16-18, 22
瑪 1:16, 18-24 或 路 2:41-52

聖若瑟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香港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信友參禮的時
　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澳門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18 星期三 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依 49:8-15　詠 145:8-9, 13-14, 17-18
若 5:17-30
聖濟利祿主教．耶路撒冷(聖師) (自由紀念)，
可按25頁#10舉行

聖若瑟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正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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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六
二月初三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耶 11:18-20　詠 7:2-3, 9-10, 11-12
若 7:40-53

四旬期第五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按主教團規定，可將聖堂內十字架或聖像，用布遮蓋。
直至聖周五「救主受難紀念」禮儀後，才揭開遮蓋十字
架的布；「逾越節守夜禮」前，才揭開遮蓋聖像的布。

四旬期第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20 星期五 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四旬期頌謝詞 
智 2:1, 12-22　詠 34:17-18, 19-20, 21, 23
若 7:1-2, 10, 25-30

二月初二
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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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March

23 星期一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主受難頌謝詞 (一)
達 13:1-9, 15-17, 19-30, 33-62 (短式 13:41-62)
　詠 23:1-3, 3-4, 5, 6
若 8:1-11
聖多利玻主教 (自由紀念)，可按25頁#10舉行

二月初五

22 主日
二月初四

四旬期第五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紫]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信經，四旬期第五主日頌謝詞
則 37:12-14　詠 130:1-2, 3-4, 5-7, 7-8 
羅 8:8-11 
若 11:1-45 (短式 11:3-7, 17, 20-27, 33-45)

本主日舉行第三次「候洗者考核禮」(必用甲年讀經)。
（《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174-180）

四旬期第五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為加強有關洗禮的教理講授，本周內節日或慶日以
外的一個平日，可選讀復活拉匝祿的福音，以代替
平日讀經，但須配合以下讀經，連同相關頌謝詞及
領主詠。
列下 4:18-21, 32-37　詠 17:1, 6-7, 8, 15
若 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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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星期二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主受難頌謝詞 (一)
戶 21:4-9　詠 102:2-3, 16-18, 19-21
若 8:21-30

預報救主降生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二月初六

25 星期三 預報救主降生節 (節日) [白/金]
二月初七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今天當使用尼西亞・
君士坦丁堡信經），預報救主降生頌謝詞
依 7:10-14; 8:10　詠 40:7-8, 8-9, 10, 11
希 10:4-10
路 1:26-38

信經念至「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
人」時，屈膝跪下致敬【香港教區：視乎情況需要，
可以慣常的深鞠躬代替】。(《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37)

香港教區：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
信友參禮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預報救主降生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27 星期五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主受難頌謝詞 (一)
耶 20:10-13　詠 18:2-3, 3-4, 5-6, 7
若 10:31-42

二月初九

28 星期六
二月初十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四旬期平日，主受難頌謝詞 (一)
則 37:21-28　答唱詠 耶 31:10, 11-12, 13
若 11:45-56

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第一晚禱 [紅]
主日第一夜禱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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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March
26 星期四 四旬期第五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紫]
日課：平日 
彌撒：四旬期平日，主受難頌謝詞 (一)
創 17:3-9　詠 105:4-5, 6-7, 8-9
若 8:51-59

二月初八



聖周



◇　在聖周，教會隆重慶祝主基督在其世上生活最後幾天所完成
的救贖奧蹟：從他榮進耶路撒冷，直到他的苦難、聖死與光
榮復活。

◇　四旬期延續至聖周四。

◇　逾越節三日慶典：由聖周四黃昏「主的晚餐」開始，包括聖
周五「救主受難紀念」和聖周六，以「逾越節守夜禮」為中
心，直到耶穌復活主日「晚禱」完成。

◇　聖周的平日專為懺悔（補贖）與舉行修和聖事，直到「逾
越節守夜禮」，才舉行洗禮與堅振聖事。「逾越節守夜禮」
是最適宜舉行「入門聖事」的時刻。

◇　聖周的全部禮儀，包括祝福樹枝與聖枝遊行、「主的晚餐」
後遷供聖體、「救主受難紀念」，以及「逾越節守夜禮」，
既是整個教會的慶祝，因此，盡可能只在主教座堂及各堂區
舉行。

　　但因牧民益處，若要在堂區聖堂之外的聖堂或小堂舉行聖周
禮儀，也務須使禮儀能莊嚴得體地舉行。就是說：應有適量
輔禮人員，盡可能頌唱禮儀的主要部分，且要有相當眾多
的參禮信眾。否則，應將聖周禮儀只安排在堂區聖堂，或該
地區較主要的聖堂舉行。

　　各類小團體，包括修道團體、善會及各類小組，都該到所屬
堂區，或聚合於該地區較主要的聖堂，與信友一起，積極參
與聖周禮儀，以顯示出教會團結共融的精神。

◇　牧者應教導信眾關於聖周禮儀的結構和意義，以引導他們能
積極並有效地參與。

聖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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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日 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 （聖詠集第二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紅]
日課：本主日
聖枝遊行
瑪 21:1-11
本主日彌撒，信經，基督苦難主日頌謝詞
依 50:4-7　詠 22:8-9, 17-18, 19-20, 23-24
斐 2:6-11
瑪 26:14— 27:66 (短式 27:11-54)

二月十一

◇　在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教會進入她救主受難、聖死、
埋葬和復活的奧蹟。因此，今日所有感恩祭開始時，都要以
「聖枝遊行」，或「隆重進堂禮」，或「簡式進堂禮」，來
紀念主基督榮進聖城的事蹟，好使基督君王的凱旋遊行，與
宣告他的苦難，融為一體。今天的講道應闡明逾越奧蹟這兩
個幅度。

◇　每個堂區，當選擇在星期六黃昏或本主日的其中一台彌撒，
舉行「聖枝遊行」。

　　信眾集合於另一小堂，或聖堂外某處合適的地方。司鐸、輔
禮人員，以及信友，揮動棕櫚枝或其他樹枝，在歌聲中遊
行，進入舉行彌撒的聖堂。

◇　司鐸祝福大家手上的樹枝，作遊行之用。

　　禮儀後，信友可把聖枝帶回家裡虔敬保存，作為慶祝基督
得勝的記號。

3月 March



86

◇　按《羅馬彌撒經書》指示，除了只舉行一次「聖枝遊行」，
或由於不便在聖堂外舉行「聖枝遊行」，亦可在各台彌撒
之前，舉行「隆重進堂禮」，來紀念耶穌榮進聖城的事蹟。
「隆重進堂禮」可重複於人數眾多的彌撒。此外，「簡式
進堂禮」可在其他各台彌撒採用。

◇　今日用紅色祭衣。遊行時，主祭可穿禮袍或祭披。

◇　「聖枝遊行」或「隆重進堂禮」後，省卻十字聖號、懺悔禮
或灑聖水禮，隨即念「集禱經」，彌撒如常舉行。

◇　為信友的神益，須宣讀所有讀經，也適宜宣讀全篇「救主受
難始末」。讀畢「救主受難始末」，該作簡短講道。

◇　宣讀「救主受難始末」時，不持蠟燭、不獻香，不念「願主
與你們同在」，也不在福音書上劃十字。

　　由執事或司鐸宣讀，也可由聖言宣讀員宣讀；但「耶穌」部
分，盡可能保留給司鐸。

　　執事宣讀前，如常請主祭祝福。若由聖言宣讀員宣讀，則不
用請主祭祝福。

　　宣讀畢，說：「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但不用親吻
福音書。

◇　如果不能舉行彌撒，也應在星期六黃昏，或主日的合適時
間，舉行聖道禮儀，宣告救主以默西亞身分榮進耶路撒冷，
以及他的受難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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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星期二 聖周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平日
彌撒：聖周二，主受難頌謝詞 (二)
依 49:1-6  詠 71:1-2, 3-4, 5-6, 15, 17
若 13:21-33, 36-38

二月十三

1 星期三 聖周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平日
彌撒：聖周三，主受難頌謝詞 (二)
依 50:4-9  詠 69:8-10, 21-22, 31, 33-34
瑪 26:14-25

二月十四

2 星期四 聖周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日課：平日 [紫]
誦讀日課可念聖詠69 (68)及其對經 (聖詠集第三周星期五)
今年不慶祝 聖方濟各保拉隱修士 (自由紀念)

早上・聖油彌撒 [白/金]，光榮頌，聖油彌撒頌謝詞
依 61:1-3, 6, 8-9　詠 89:21-22, 25, 27
默 1:5-8
路 4:16-21

澳門教區：聖油彌撒提前至聖周三黃昏舉行

二月十五

30 星期一 聖周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紫]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平日
彌撒：聖周一，主受難頌謝詞 (二)
依 42:1-7  詠 27:1, 2, 3, 13-14
若 12:1-11

二月十二

3月 March / 4月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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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周四只可舉行「聖油彌撒」及「主的晚餐」黃昏慶典，

並禁止沒有會眾參與的彌撒，以及殯葬彌撒。

◇　只可在「聖油彌撒」及「主的晚餐」中分送聖體（共融聖

事）。不過，在早上「聖油彌撒」中已領聖體的，也可在

「主的晚餐」中再領聖體。

　　病人則可在聖周四任何時間領聖體。

◇　教區主教聯同教區內的司鐸團共祭，並祝聖聖油的「聖油

彌撒」，是主教與司鐸們團結共融的表現。因為司鐸們從

教區各處前來共祭，既見證「至聖聖油」(Chrisma) 的祝聖，

亦作為主教的合作者，分擔主教建設、聖化及牧養天主子

民的神聖職務。因此，「聖油彌撒」標示着基督唯一的司

祭職及他的祭獻，在教會內的延續。

　　信友應積極參與「聖油彌撒」，並在這台彌撒中領聖體聖

血。

◇　應恭敬地將新祝聖的聖油帶回堂區聖堂。舊聖油應用來點

燃在聖體前的長明燈。

　　在「主的晚餐」前，或其他合適時間，堂區可舉行「恭迎

聖油」儀式。

　　應教導信友明白聖油的用途，及聖油對基督徒生活的意義。

備註：如實在不能召集司鐸們在聖周四早上前來與主教共祭，

則容許提前舉行「聖油彌撒」，但須在接近復活節的日子，並

須採用「聖油彌撒」的專用讀經及禱詞。(《祝福聖油禮典》10)



　　基督主要藉着他的逾越奧蹟，完成救贖我們的工程，並完美
地光榮天主；他以自己的死亡，摧毀了我們的死亡，又以復活，
恢復了我們的生命。

　　因此，紀念基督苦難、聖死及復活的逾越節三日慶典，就是
整個禮儀年的中心與高峰。(禮儀年18)

◇　教會透過逾越節三日慶典，慶祝她新郎的死亡、埋葬和復
活；教會藉此體現並滿全「逾越」的奧蹟，就是主由此世
回到天父的逾越。

◇　按照早期教會的傳統，在紀念救主受難死亡的聖周五，該嚴
守神聖的逾越節齋戒，並盡可能延長至聖周六，使能舉心向
上，以警醒的心懷，進入基督復活的喜樂。(《禮儀憲章》110)

◇　逾越節三日慶典是整個教會的慶祝，因此，盡可能只在主教
座堂及各堂區舉行，但因牧民益處，若要在堂區聖堂之外的
聖堂或小堂舉行，也務須使逾越節三日慶典能夠莊嚴得體地
舉行。

　　各類小團體，包括修道團體、善會及各類小組，都應到所屬
堂區，或聚合於該地區較主要的聖堂，與信友一起，積極參
與三日慶典，以顯示出教會團結共融的精神。

　　如果只有一位司鐸，兼管多個人數較少的堂區，宜請信友集
合到該地區較主要的聖堂，一起參與聖禮。

　　如果只有一位司鐸，同時照顧兩個或更多堂區，而這些堂
區都各自有相當數量的信友，也有能力隆重得體地舉行逾
越節三日慶典，主任司鐸在考慮過其他規定後，有權決定，
在不同堂區，重複舉行逾越節三日慶典的禮儀。

◇　在聖周五及聖周六，極宜以團體方式舉行「誦讀日課」及「晨
禱」，好讓信徒團體更深刻全面地默想主的受難，以期待宣
告他的復活。

逾越節三日慶典

89





91

體聖血的標記，來領受共融聖事，亦更能顯示出是在參與當
時舉行的聖祭。(《羅馬彌撒經書總論》85, 281-285)

◇　故此，按照教會傳統，今日聖體櫃該是空的，一直至聖周六
逾越節守夜禮開始都該如此。

　　當在本感恩祭中祝聖今晚及明天供神職人員及信友所領的聖
體。

◇　應安排另一有助祈禱默想的小堂，來保存留待明天領受的聖
體。不過，所有裝飾都要突顯出逾越節三日慶典的肅穆氣氛。

　　如果已有與聖堂分隔的「聖體小堂」，就應將聖體恭移到
這「聖體小堂」。

◇　聖體應存於一個關上門的聖體櫃內，並禁止放在聖體光座
中，又不應將聖體櫃布置成墳墓。不能用「墳墓」或「聖
墓」(sepulcrum)等字眼，因為存放聖體的小堂，只是為保
存聖周五領受的聖體，不是為象徵主的墳墓。

◇　唱光榮頌時，當鳴鐘，及搖鈴。此後，一直至逾越節守夜慶典，
都不再鳴鐘或搖鈴，除非教區主教為牧民需要，而另作規定。

◇　按傳統，今晚為選定的人洗腳，為顯示主基督的服務和愛；
主基督不是來受人服務，而是為人服務。應保存這傳統，並
解釋其真正意義。(2016年1月6日禮儀聖事部《主的晚餐彌撒》法令)

◇　獻禮時，除餅酒外，信友可獻上捐助窮人的禮物，尤其是信
友履行四旬期補贖及愛德善工，所收集的禮物。

　　獻禮時，可唱出傳統聖詩：「何處有仁，何處有愛，天主必
常在」。

◇　領主後經後，省卻其他結束儀式，隨即開始遊行，以香爐、
蠟燭帶領，把「聖體」遷供至「聖體小堂」。

◇　今晚禮儀結束後，不需舉行儀式，靜悄悄地撤去祭台的一
切裝飾。

　　如果可能，聖堂中所有十字架，也都撤去；如不可能，可加
以遮蓋。

◇　應鼓勵信友，在這晚上，繼續在聖體前祈禱，然後自行離
去。但是，子夜以後，不可舉行隆重的朝拜聖體儀式。

◇　如果聖周五的「救主受難紀念」禮儀，不在同一聖堂舉行，
則不用恭移聖體，也不用遊行。

聖周四黃昏：主的晚餐 [白/金]

◇　隨着聖周四黃昏的「主的晚餐」，教會開始神聖的逾越節三
日慶典。

◇　「主的晚餐」，紀念主耶穌在被出賣的那一夜，他既愛了世
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主耶穌在餅酒形內，向天
主獻上他的體血，並交給他的宗徒們吃喝，且命令宗徒們及
他們的繼承人，透過司祭職務，繼續他的祭獻。

◇　應在講道中，闡明這台彌撒所紀念的，即建立「聖體聖事」
和「聖秩聖事」，以及主所吩咐「相愛的命令」。

◇　「主的晚餐」該在黃昏最適當時間舉行，務使整個地方團體
都能夠積極參與。

◇　按教會古老傳統，聖周四禁止舉行沒有會眾參與的彌撒。
◇　如有迫切的牧靈理由，教區教長有權批准，在堂區小堂或其他

公開小堂，在黃昏，為信友舉行另一次「主的晚餐」彌撒。
又如果有真正需要，教區教長也可批准於早上舉行另一次
「主的晚餐」彌撒，但只為那些不能在黃昏參禮的信友；該
次彌撒不得為個別人士或小團體的私利而舉行，更不能妨礙
黃昏的「主的晚餐」彌撒。

◇　所有司鐸均可在黃昏「主的晚餐」彌撒中共祭，即使已在
「聖油彌撒」中共祭，或為信友益處已主持了另一次「主的
晚餐」彌撒。

◇　今天，只可在感恩祭中分送聖體（共融）聖事，但病人則可
在聖周四任何時間領聖體。

◇　每次舉行感恩祭，都盡可能領受該感恩祭所祝聖的聖體聖
血，並在禮規容許的情況下，兼領聖血。這樣，藉由兼領聖

星期四
專用讀經及禱詞，光榮頌，專用頌謝詞及感恩經插段
出 12:1-8, 11-14　詠 116:12-13, 15-16, 17-18
格前 11:23-26
若 13:1-15 (或 香港教區：若13:1-15, 34-35)
參加了「主的晚餐」者，不必念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二月十五

2

4月 April



體聖血的標記，來領受共融聖事，亦更能顯示出是在參與當
時舉行的聖祭。(《羅馬彌撒經書總論》85, 281-285)

◇　故此，按照教會傳統，今日聖體櫃該是空的，一直至聖周六
逾越節守夜禮開始都該如此。

　　當在本感恩祭中祝聖今晚及明天供神職人員及信友所領的聖
體。

◇　應安排另一有助祈禱默想的小堂，來保存留待明天領受的聖
體。不過，所有裝飾都要突顯出逾越節三日慶典的肅穆氣氛。

　　如果已有與聖堂分隔的「聖體小堂」，就應將聖體恭移到
這「聖體小堂」。

◇　聖體應存於一個關上門的聖體櫃內，並禁止放在聖體光座
中，又不應將聖體櫃布置成墳墓。不能用「墳墓」或「聖
墓」(sepulcrum)等字眼，因為存放聖體的小堂，只是為保
存聖周五領受的聖體，不是為象徵主的墳墓。

◇　唱光榮頌時，當鳴鐘，及搖鈴。此後，一直至逾越節守夜慶典，
都不再鳴鐘或搖鈴，除非教區主教為牧民需要，而另作規定。

◇　按傳統，今晚為選定的人洗腳，為顯示主基督的服務和愛；
主基督不是來受人服務，而是為人服務。應保存這傳統，並
解釋其真正意義。(2016年1月6日禮儀聖事部《主的晚餐彌撒》法令)

◇　獻禮時，除餅酒外，信友可獻上捐助窮人的禮物，尤其是信
友履行四旬期補贖及愛德善工，所收集的禮物。

　　獻禮時，可唱出傳統聖詩：「何處有仁，何處有愛，天主必
常在」。

◇　領主後經後，省卻其他結束儀式，隨即開始遊行，以香爐、
蠟燭帶領，把「聖體」遷供至「聖體小堂」。

◇　今晚禮儀結束後，不需舉行儀式，靜悄悄地撤去祭台的一
切裝飾。

　　如果可能，聖堂中所有十字架，也都撤去；如不可能，可加
以遮蓋。

◇　應鼓勵信友，在這晚上，繼續在聖體前祈禱，然後自行離
去。但是，子夜以後，不可舉行隆重的朝拜聖體儀式。

◇　如果聖周五的「救主受難紀念」禮儀，不在同一聖堂舉行，
則不用恭移聖體，也不用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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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聖周四黃昏的「主的晚餐」，教會開始神聖的逾越節三
日慶典。

◇　「主的晚餐」，紀念主耶穌在被出賣的那一夜，他既愛了世
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主耶穌在餅酒形內，向天
主獻上他的體血，並交給他的宗徒們吃喝，且命令宗徒們及
他們的繼承人，透過司祭職務，繼續他的祭獻。

◇　應在講道中，闡明這台彌撒所紀念的，即建立「聖體聖事」
和「聖秩聖事」，以及主所吩咐「相愛的命令」。

◇　「主的晚餐」該在黃昏最適當時間舉行，務使整個地方團體
都能夠積極參與。

◇　按教會古老傳統，聖周四禁止舉行沒有會眾參與的彌撒。
◇　如有迫切的牧靈理由，教區教長有權批准，在堂區小堂或其他

公開小堂，在黃昏，為信友舉行另一次「主的晚餐」彌撒。
又如果有真正需要，教區教長也可批准於早上舉行另一次
「主的晚餐」彌撒，但只為那些不能在黃昏參禮的信友；該
次彌撒不得為個別人士或小團體的私利而舉行，更不能妨礙
黃昏的「主的晚餐」彌撒。

◇　所有司鐸均可在黃昏「主的晚餐」彌撒中共祭，即使已在
「聖油彌撒」中共祭，或為信友益處已主持了另一次「主的
晚餐」彌撒。

◇　今天，只可在感恩祭中分送聖體（共融）聖事，但病人則可
在聖周四任何時間領聖體。

◇　每次舉行感恩祭，都盡可能領受該感恩祭所祝聖的聖體聖
血，並在禮規容許的情況下，兼領聖血。這樣，藉由兼領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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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獻；教會默觀及敬拜她
救主和新郎的十字架，以紀念自己由安睡於十字架上基督的
肋旁而誕生，並為全世界的得救祈禱。

◇　按照極古老的傳統，教會在聖周五不舉行感恩祭。

　　今天，只可在「救主受難紀念」禮儀中分送聖體；但不能參
禮的病人，可在聖周五任何時間領聖體。

◇　今天和明天（聖周五和聖周六），除「懺悔聖事」及「病人傅
油聖事」以外，一概不舉行其他聖事，包括「婚禮」在內。

　　如舉行殯葬禮，不詠唱，不彈琴，也不搖鈴。

◇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約在下午三時（第九時辰）舉行；
但為牧民益處，也可選擇更適合大眾的時間，但應在中午之
後至晚上九時之間舉行。

星期五 聖周五：救主受難紀念
本日禮儀 [紅]
日課：按當日專用指示
盡可能與信眾一起，隆重公念「誦讀日課」及晨禱。
(《日課總論》210)

「救主受難紀念」按《羅馬彌撒經書》舉行。
依 52:13－53:12　詠 31:2, 6, 12-13, 15-16, 17, 25
希 4:14-16; 5:7-9
若 18:1－19:42

參加了「救主受難紀念」禮儀者，不必念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二月十六

聖周星期五──耶穌基督受難日，
是整個教會的補贖日，應守大小齋。(參26頁)

3

4月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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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救主受難紀念」禮儀應按禮書指示進行，不得隨個人
喜好更改。

◇　祭台應完全赤露，沒有十字架、蠟燭和祭台布。

◇　聖周五宣讀「救主受難始末」，與基督苦難主日（聖枝主日）
相同：

　　宣讀「救主受難始末」時，不持蠟燭、不獻香，不念「願主
與你們同在」，也不在福音書上劃十字。

　　由執事或司鐸宣讀，但也可由聖言宣讀員宣讀；但「耶穌」
部分，盡可能保留給司鐸。

　　執事宣讀前，如常請主禮祝福。若由聖言宣讀員宣讀，則不
用請主禮祝福。

　　宣讀畢，說：「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但不用親吻福
音書。

◇　用作顯示及朝拜的十字架，應該體積夠大而精美。

◇　顯示十字架時的「邀請句」及「信友的回應」，應該詠唱。

◇　因禮儀標記的要求，只可用一個十字架以供朝拜，又應讓每位
信友，都能個別朝拜十字架；這是聖周五慶典的重要特色。

　　除非在場信友人數確實太多，才可以集體方式代替個人，在
靜默中，朝拜十字架片刻。

◇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後，應以簡單方式，將聖體送回存放
的地方，如常點燃長明燈。

◇　祭台赤露，但留下十字架及蠟燭，供信友繼續祈禱、默想和
朝拜。

◇　民間熱心敬禮，例如拜苦路、救主受難遊行、聖屍遊行、聖
母七苦等，也有其牧民意義和益處。這些敬禮的經文和唱
誦，應與禮儀協調，又應幫助信友能真實地參與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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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在聖周六守候在基督墓旁，祈禱及齋戒，默想他的苦難

死亡，及下降陰府，並期待他的復活。

◇　若不便與信友一起，公念「誦讀日課」及「晨禱」，也應安

排聖道禮儀，或一些適合於今日奧蹟的熱心敬禮，尤其是有

關「憂苦之母」的敬禮，因為聖母分擔了她聖子的苦難。

◇　可在聖堂供放「被釘的基督」或「基督安眠墓中」聖像，幫

助信友祈禱；又或供放「基督下降陰府」聖像，以提示聖周

六的奧蹟；又或是「憂苦之母」聖像。

◇　教會今天不舉行感恩祭；聖周六只許送「臨終聖體」。不應

舉行婚禮或其他聖事；但「懺悔聖事」及「病人傅油聖事」

除外。

◇　應提示信友注意聖周六的特殊性質。一切慶祝活動，應保留

至「復活主日逾越節守夜禮」之後，及「復活主日」日間。

聖周六
本日禮儀 [紫]
日課：按當日專用指示
盡可能與信眾一起，公念「誦讀日課」及「晨禱」。
(《日課總論》210)

主日第二夜禱
參加了「逾越節守夜禮」者，不必念夜禱。

今年不慶祝 聖依西多祿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二月十七

星期六4

4月 April



復活期

◇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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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或「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必須舉行
逾越節守夜禮。

　　但是，凡有洗禮池的地點，必須舉行逾越節守夜禮。

◇　在整個守夜禮中，包括彌撒，聖職人員應穿白/金色祭衣。

◇　逾越節守夜禮應以燭光禮 (lucernarium) 開始。這是守夜禮
的第一部分。

　　然後，是第二部分：教會以「聖道禮」，默想天主從起初，
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奇事，包括他以說話和許諾所堅守
的。

　　直至復活之日將臨，即進入守夜禮的第三部分，透過舉行入
門聖事，教會的新成員藉洗禮而重生。

　　然後，是守夜禮的第四部分，教會及其新生成員，被主所
邀請，參加主為他子民所準備的盛宴，以紀念主的死亡和
復活，直到他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藉着標記和儀式來表達，必須莊嚴隆重
舉行，且以邀請辭、禱詞等，幫助參禮信友，準確理解禮儀
中讀經與禮節的意義。也可安排簡單的導言，以幫助信友明
白宣讀舊約所預許的意義。

◇　至於祝福火焰，盡可能在聖堂外，一個合適地方進行，使得
火光宏耀，照亮黑夜。

◇　復活蠟燭，是真實的象徵，該是全新的，以真蠟造成，作為
每年的奉獻。

　　復活蠟燭應是一支，並有可觀體積的，以象徵基督；他是普
照世界的真光。

　　復活蠟燭須按禮書指定的禱詞和儀式祝福。

◇　需要時，可由「平信徒領唱員」詠唱「逾越頌」(Exsultet)。
平信徒不必向主禮請祝福，也不說「願主與你們同在」。

◇　應至少選讀三篇舊約；若真有迫切情況，也必須宣讀兩篇
舊約，但總不可省略出谷紀（不念「上主的話」，立即接
唱「答唱詠」）。

◇　讀福音時，不持蠟燭，但可獻香。

逾越節守夜禮讀經如下：

◇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從耶穌復活主日至五旬節主日（聖神降臨主日）的五十日，
稱為復活期。教會視這五十日為一個「慶節」，更好說這五十
日是一個「大主日」，且要喜樂歡欣地慶祝，尤其高唱「阿肋
路亞」。(禮儀年22)

◇　依照逾越節守夜禮最古老的傳統，這一夜，是向上主當守
的一夜(出12:42)。今晚的守夜禮，是紀念主由死者中復活的
至聖之夜，是所有「守夜禮」之母。

　　今夜，教會醒寤期待，並舉行入門聖事，以慶祝主的復活。

　　傳統上，基督徒亦以此夜，顯示教會期待主光榮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必須在夜間舉行，故不得在入黑前開
始，且要在主日黎明前結束。

　　故在星期六舉行黃昏主日彌撒的慣常時間，舉行逾越節守
夜禮，是不應該的。

◇　整個慶典應當適當地延長，以突顯出守夜的特色。

◇　不容許刪去逾越節守夜禮的儀式，而只舉行彌撒。

◇　逾越節守夜禮，可在沒有舉行「主的晚餐」或「救主受難
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舉行。但也不是說舉行過「主的

復活期

4月 April

5 主日
二月十八
清明

逾越節守夜禮 [白/金]

耶穌復活主日(節日)
連同「八日慶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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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或「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必須舉行
逾越節守夜禮。

　　但是，凡有洗禮池的地點，必須舉行逾越節守夜禮。

◇　在整個守夜禮中，包括彌撒，聖職人員應穿白/金色祭衣。

◇　逾越節守夜禮應以燭光禮 (lucernarium) 開始。這是守夜禮
的第一部分。

　　然後，是第二部分：教會以「聖道禮」，默想天主從起初，
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奇事，包括他以說話和許諾所堅守
的。

　　直至復活之日將臨，即進入守夜禮的第三部分，透過舉行入
門聖事，教會的新成員藉洗禮而重生。

　　然後，是守夜禮的第四部分，教會及其新生成員，被主所
邀請，參加主為他子民所準備的盛宴，以紀念主的死亡和
復活，直到他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藉着標記和儀式來表達，必須莊嚴隆重
舉行，且以邀請辭、禱詞等，幫助參禮信友，準確理解禮儀
中讀經與禮節的意義。也可安排簡單的導言，以幫助信友明
白宣讀舊約所預許的意義。

◇　至於祝福火焰，盡可能在聖堂外，一個合適地方進行，使得
火光宏耀，照亮黑夜。

◇　復活蠟燭，是真實的象徵，該是全新的，以真蠟造成，作為
每年的奉獻。

　　復活蠟燭應是一支，並有可觀體積的，以象徵基督；他是普
照世界的真光。

　　復活蠟燭須按禮書指定的禱詞和儀式祝福。

◇　需要時，可由「平信徒領唱員」詠唱「逾越頌」(Exsultet)。
平信徒不必向主禮請祝福，也不說「願主與你們同在」。

◇　應至少選讀三篇舊約；若真有迫切情況，也必須宣讀兩篇
舊約，但總不可省略出谷紀（不念「上主的話」，立即接
唱「答唱詠」）。

◇　讀福音時，不持蠟燭，但可獻香。

逾越節守夜禮讀經如下：

◇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　依照逾越節守夜禮最古老的傳統，這一夜，是向上主當守
的一夜(出12:42)。今晚的守夜禮，是紀念主由死者中復活的
至聖之夜，是所有「守夜禮」之母。

　　今夜，教會醒寤期待，並舉行入門聖事，以慶祝主的復活。

　　傳統上，基督徒亦以此夜，顯示教會期待主光榮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必須在夜間舉行，故不得在入黑前開
始，且要在主日黎明前結束。

　　故在星期六舉行黃昏主日彌撒的慣常時間，舉行逾越節守
夜禮，是不應該的。

◇　整個慶典應當適當地延長，以突顯出守夜的特色。

◇　不容許刪去逾越節守夜禮的儀式，而只舉行彌撒。

◇　逾越節守夜禮，可在沒有舉行「主的晚餐」或「救主受難
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舉行。但也不是說舉行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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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或「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必須舉行
逾越節守夜禮。

　　但是，凡有洗禮池的地點，必須舉行逾越節守夜禮。

◇　在整個守夜禮中，包括彌撒，聖職人員應穿白/金色祭衣。

◇　逾越節守夜禮應以燭光禮 (lucernarium) 開始。這是守夜禮
的第一部分。

　　然後，是第二部分：教會以「聖道禮」，默想天主從起初，
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奇事，包括他以說話和許諾所堅守
的。

　　直至復活之日將臨，即進入守夜禮的第三部分，透過舉行入
門聖事，教會的新成員藉洗禮而重生。

　　然後，是守夜禮的第四部分，教會及其新生成員，被主所
邀請，參加主為他子民所準備的盛宴，以紀念主的死亡和
復活，直到他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藉着標記和儀式來表達，必須莊嚴隆重
舉行，且以邀請辭、禱詞等，幫助參禮信友，準確理解禮儀
中讀經與禮節的意義。也可安排簡單的導言，以幫助信友明
白宣讀舊約所預許的意義。

◇　至於祝福火焰，盡可能在聖堂外，一個合適地方進行，使得
火光宏耀，照亮黑夜。

◇　復活蠟燭，是真實的象徵，該是全新的，以真蠟造成，作為
每年的奉獻。

　　復活蠟燭應是一支，並有可觀體積的，以象徵基督；他是普
照世界的真光。

　　復活蠟燭須按禮書指定的禱詞和儀式祝福。

◇　需要時，可由「平信徒領唱員」詠唱「逾越頌」(Exsultet)。
平信徒不必向主禮請祝福，也不說「願主與你們同在」。

◇　應至少選讀三篇舊約；若真有迫切情況，也必須宣讀兩篇
舊約，但總不可省略出谷紀（不念「上主的話」，立即接
唱「答唱詠」）。

◇　讀福音時，不持蠟燭，但可獻香。

逾越節守夜禮讀經如下：

創 1:1－2:2 (短式 1:1, 26-31)
　 詠 104:1-2, 5-6, 10, 12, 13-14, 24, 35 或
　 詠 33:4-5, 6-7, 12-13, 20, 22
創 22:1-18 (短式 22:1-2, 9, 10-13, 15-18)
　 詠 16:5, 8, 9-10, 11
出 14:15－15:1
　 答唱詠 出15:1-2, 3-4, 5-6, 17-18
依 54:5-14
　 詠 30:2, 4, 5-6, 11, 12, 13
依 55:1-11
　 答唱詠 依12:2-3, 4, 5-6
巴 3:9-15, 32－4:4
　 詠 19:8, 9, 10, 11
則 36:16-17, 18-28
　 詠 42:3, 5; 43:3, 4 或
　 (用於舉行洗禮) 答唱詠 依 12:2-3, 4, 5-6 或
　 詠 51:12-13, 14-15, 18-19
羅 6:3-11
　 詠 118:1-2, 16-17, 22-23
瑪 28:1-10

◇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　依照逾越節守夜禮最古老的傳統，這一夜，是向上主當守
的一夜(出12:42)。今晚的守夜禮，是紀念主由死者中復活的
至聖之夜，是所有「守夜禮」之母。

　　今夜，教會醒寤期待，並舉行入門聖事，以慶祝主的復活。

　　傳統上，基督徒亦以此夜，顯示教會期待主光榮的再來。

◇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必須在夜間舉行，故不得在入黑前開
始，且要在主日黎明前結束。

　　故在星期六舉行黃昏主日彌撒的慣常時間，舉行逾越節守
夜禮，是不應該的。

◇　整個慶典應當適當地延長，以突顯出守夜的特色。

◇　不容許刪去逾越節守夜禮的儀式，而只舉行彌撒。

◇　逾越節守夜禮，可在沒有舉行「主的晚餐」或「救主受難
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舉行。但也不是說舉行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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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5

復活主日日間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參與逾越節守夜禮者，免念「誦讀日課」

復活主日日間彌撒
專用彌撒
復活主日日間彌撒應極其隆重舉行，用逾越節守夜
禮所祝福的聖水，給全體信友灑聖水，以代替懺悔
禮，為紀念他們的洗禮。
光榮頌，復活節讚歌，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
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10:34, 37-43　詠 118:1-2, 16-17, 22-23
哥 3:1-4 或 格前 5:6-8
若 20:1-9 或 瑪 28:1-10
黃昏彌撒也可選讀 路 24:13-35
今年不慶祝 聖味增爵斐洛司鐸(自由紀念)

香港教區：可在本日彌撒的信友禱詞中，特別為已
亡諸親友祈禱。

復活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
二月十八
清明

逾越節守夜禮 [白/金]
專用彌撒，光榮頌，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
經插句，「彌撒禮成」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4月 April

◇　整個復活期，直至五旬節主日才完結，復活蠟燭應放置在
讀經台或祭台旁邊；在較隆重的禮儀時刻點燃，即如：彌
撒、晨禱及晚禱。

◇　有些地方，依照慣例，在復活主日，舉行聖洗晚禱，歌唱
聖詠，及遊行前往洗禮池；這種習慣應積極保存 (《日課總
論》213)。如果未有此習慣，亦極宜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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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6 星期一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一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不念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2:14, 22-33　詠 16:1-2, 5, 7-8, 9-10, 11
瑪 28:8-15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十九

復活主日及整個八日慶祝期，當視為主的節日。
可誦念主日第一或第二夜禱； 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
們要歡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整個復活期內，三鐘經改念「天上母后，喜樂吧！阿肋路亞⋯⋯」，
且按習慣，站立誦念。

7 星期二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二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不念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2:36-41　詠 33:4-5, 18-19, 20, 22
若 20:11-18

今年不慶祝 聖若翰喇沙司鐸 (紀念)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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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4月 April
8 星期三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三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不念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3:1-10　詠 105:1-2, 3-4, 6-7, 8-9
路 24:13-35
香港教區：今年不慶祝 真福雅松大 (貞女) (自由紀念)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廿一

9 星期四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四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不念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3:11-26　詠 8:2, 5, 6-7, 8-9
路 24:35-48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廿二

10 星期五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五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不念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4:1-12　詠 118:1-2, 4, 22-24, 25-27
若 21:1-14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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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人施行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使逾越節守
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洗禮可採用浸洗式
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
的死亡和復活。（「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條；《天主教法典》
854條）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水。

　　如果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池，仍須祝福水，在信友重宣聖
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洗禮。

◇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
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該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
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聖血的規則。

◇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　在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翌日耶穌復活主日的
日間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12 復活節第八天
復活期第二主日 (救主慈悲主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信經，
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彌撒禮成」
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2:42-47　詠 118:2-4, 13-15, 22-24
伯前 1:3-9
若 20:19-31 

復活期第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
要歡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復活期內，應加倍關注新教友釋奧培育。
(《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235-239)

二月廿五

主日

11 星期六 復活節八日慶祝期星期六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復活節八日慶祝期平日
早上・專用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復活節讚歌，
不念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一)，及專用感恩經插句，
「彌撒禮成」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4:13-21　詠 118:1, 14-15, 16-18, 19-21
谷 16:9-15
今年不慶祝 聖達尼老主教 (殉道)(紀念)

香港教區：紀念香港教區成立 (1946年)

復活期第二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夜禱；以短句「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我們要歡
欣鼓舞，阿肋路亞。」取代短對答詠。

二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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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April
復活期平日

◇　復活期平日，若不是必行紀念日，則可選擇復活期平日
的日課及彌撒，或禮儀日曆的自由紀念，或《羅馬殉道
錄》(Martyrologium) 該日紀念其中一位聖人的日課及
彌撒。(《日課總論》244；《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55b；見本禮
儀日曆13頁#3b)

◇　復活期平日，只有出於真正的需要或牧靈效益，才可舉
行適合於該需要的「求恩彌撒」或「敬禮彌撒」。(《羅
馬彌撒經書總論》376)

　　禁平日「追思彌撒」。(《羅馬彌撒經書總論》381)

　　（見「可舉行任選彌撒一覽表」，4頁#15）

◇　復活期平日日課：序經「對經」、晨禱及晚禱和誦讀的
讚美詩，以及日間祈禱的對經，均取自「復活期」所指
定的。

　　對經後應附加「阿肋路亞」，除非該對經已有「阿肋路
亞」，或「阿肋路亞」與對經內容並不協調。

13 星期一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教宗聖瑪爾定一世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4:23-31　詠 2:1-3, 4-6, 7-9
若 3:1-8

二月廿六



14 星期二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4:32-37　詠 93:1, 1-2, 5
若 3:7-15

二月廿七

15 星期三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5:17-26　詠 34:2-3, 4-5, 6-7, 8-9
若 3:16-21 

二月廿八

16 星期四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5:27-33　詠 34:2, 9, 17-18, 19-20
若 3:31-36

二月廿九

17 星期五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5:34-42     詠 27:1, 4, 13-14
若 6:1-15

三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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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宗 2:14, 22-33　詠 16:1-2, 5, 7-8, 9-10, 11
伯前 1:17-21
路 24:13-35

復活期第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三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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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April
18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6:1-7     詠 33:1-2, 4-5, 18-19
若 6:16-21

復活期第三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三月初二

復活期第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20 星期一 復活期第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6:8-15　詠 119:23-24, 26-27, 29-30
若 6:22-29

三月初四
穀雨



21 星期二 復活期第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安瑟莫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7:51—8:1　詠 31:3-4, 6, 7, 8, 17, 21
若 6:30-35

三月初五

22 星期三 復活期第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8:1-8　詠 66:1-3, 4-5, 6-7
若 6:35-40

三月初六

23 星期四 復活期第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喬治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道博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8:26-40　詠 66:8-9, 16-17, 20
若 6:44-51

三月初七

24 星期五 復活期第三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斐德理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9:1-20　詠 117:1, 2
若6:52-59

三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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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April

26 主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宗 2:14, 36-41　詠 23:1-3, 3-4, 5, 6
伯前 2:20-25
若10:1-10
本主日特別為司鐸、執事及修道聖召祈禱；應在講
道中闡明這意向，及加入信友禱詞之中。

復活期第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三月初十

27 星期一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1:1-18　詠 42:2-3; 43:3, 4
若 10:1-10 或 若10:11-18

三月十一

25 星期六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復活期對經及第三周星期六聖詠
早上・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二)
伯前 5:5-14　詠 89:2-3, 6-7, 16-17 
谷 16:15-20

復活期第四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三月初九

聖馬爾谷 (聖史)(慶日) [紅]



30 星期四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教宗聖比約五世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3:13-25　詠 89:2-3, 21-22, 25, 27
若 13:16-20

三月十四

29 星期三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
聖加大利納 (貞女、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2:24—13:5　詠 67:2-3, 5, 6, 8
若 12:44-50

澳門教區：聖加大利納
(貞女、聖師、澳門教區主保之一)(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復活期對經及第四周星期三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貞女或聖師通用頌謝詞
若一 1:5—2:2　詠 103:1-2, 3-4, 8-9, 13-14, 17-18
瑪 11:25-30

三月十三

28 星期二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伯多祿．查納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類斯．葛利寧．蒙福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1:19-26　詠 87:1-3, 4-5, 6-7
若 10:22-30

三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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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期五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若瑟勞工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3:26-33　詠 2:6-7, 8-9, 10-11
若 14:1-6

或 紀念 聖若瑟勞工 專用讀經
哥 3:14-15, 17, 23-24    詠 90:2, 3-4, 12-13, 14, 16
瑪 13:54-58

三月十五

2 星期六
聖亞大納修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3:44-52　詠 98:1, 2-3, 3-4
若 14:7-14

復活期第五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三月十六

復活期第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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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4 星期一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4:5-18　詠 115:1-2, 3-4, 15-16
若 14:21-26
香港教區：真福梅慕雅司鐸 (自由紀念)

三月十八

6 星期三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5:1-6　詠 122:1-2, 3-4, 4-5
若 15:1-8

三月二十

5 星期二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4:19-28　詠 145:10-11, 12-13, 21
若 14:27-31

三月十九
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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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宗 6:1-7　詠 33:1-2, 4-5, 18-19
伯前 2:4-9
若 14:1-12
今年不慶祝 聖斐理伯及聖雅各伯宗徒(慶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三月十七



9 星期六
香港教區：中華聖母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復活期頌謝詞
宗 1:12-14　詠 113:1-3, 4-6, 7-8
若 19:25-27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本日是復活期第五周星期六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6:1-10　詠 100:1-2, 3, 5
若 15:18-21

復活期第六主日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三月廿三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7 星期四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5:7-21　詠 96:1-2, 2-3, 10
若 15:9-11

三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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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8 星期五 復活期第五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5:22-31　詠 57:8-9, 10-12
若 15:12-17

今日是教宗良十四世當選教宗周年紀念 (2025年)。
在所有彌撒中，應在信友禱詞中，加入「為教宗祈
禱」的意向。

三月廿二



11 星期一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6:11-15　詠 149:1-2, 3-4, 5-6, 9
若 15:26—16:4

三月廿五

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10 主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復活期頌謝詞
宗 8:5-8, 14-17　詠 66:1-3, 4-5, 6-7, 16, 20
伯前3:15-18
若 14:15-21
如耶穌升天節移於下主日舉行，本主日也可選讀復
活期第七主日甲年的讀經二及福音
今年不慶祝 聖若望．亞維拉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復活期第六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三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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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二 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聶勒及聖亞基略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龐加爵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6:22-34　詠 138:1-2, 2-3, 7-8
若 16:5-11

三月廿六



13 星期三 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花地瑪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7:15, 22—18:1　詠 148:1-2, 11-12, 13, 14
若 16:12-15

或 紀念 花地瑪聖母 聖母通用讀經
默 11:19; 12:1-6, 10　詠 45:11-12, 14-15, 16-17 
路 11:27-28

澳門教區：花地瑪聖母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聖母通用讀經，復活期頌謝詞
默 11:19; 12:1-6, 10　詠 45:11-12, 14-15, 16-17
路 11:27-28

三月廿七

14 星期四 聖瑪弟亞宗徒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復活期對經及第二周星期四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宗 1:15-17, 20-26　詠 113:1-2, 3-4, 5-6, 7-8
若 15:9-17

三月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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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耶穌升天節
在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移至5月17日 (主日) 舉行



17 主日 耶穌升天節(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耶穌升天節當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耶穌升天節
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
宗 1:1-11　詠 47:2-3, 6-7, 8-9
弗 1:17-23
瑪 28:16-20
香港教區：今年不慶祝 聖劉文元 (殉道)(自由紀念)

耶穌升天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四月初一

15 星期五 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8:9-18　詠 47:2-3, 4-5, 6-7
若 16:20-23

三月廿九

16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頌謝詞
宗 18:23-28　詠 47:2-3, 8-9, 10
若 16:23-28

黃昏．耶穌升天節第一晚禱 [白/金]
耶穌升天節守夜彌撒 [白/金]，光榮頌，信經，
耶穌升天節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
讀經：與耶穌升天節當日彌撒相同
主日第一夜禱

三月三十

復活期第六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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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若在星期四 (5月14日) 舉行耶穌升天節：

5月13日星期三 黃昏舉行耶穌升天節第一晚禱 [白/金]；
耶穌升天節守夜彌撒 [白/金]，光榮頌，信經，耶穌升天節
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讀經與耶穌升天節當日彌撒
相同；主日第一夜禱

5月14日星期四　耶穌升天節 (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日課：本節日；耶穌升天節當日彌
撒，光榮頌，信經，耶穌升天節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
宗 1:1-11　詠 47:2-3, 6-7, 8-9
弗 1:17-23
瑪 28:16-20
今年不慶祝 聖瑪弟亞宗徒 (慶日)
耶穌升天節第二晚禱，主日第二夜禱

5月15日復活期第六周星期五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18:9-18　詠 47:2-3, 4-5, 6-7 
若 16:20-23

5月16日復活期第六周星期六 (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18:23-28　詠  47:2-3, 8-9, 10
若16:23-28
復活期第七主日第一晚禱[白/金]；主日第一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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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19 星期二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20:17-27　詠 68:10-11, 20-21
若 17:1-11

四月初三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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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 (聖詠集第三周)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本主日日課及彌撒，光榮頌，信經，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1:12-14　詠 27:1, 4, 7-8
伯前 4:13-16
若 17:1-11
香港教區：今年不慶祝 聖劉文元 (殉道)(自由紀念) 
復活期第七主日第二晚禱；主日第二夜禱

18 星期一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教宗聖若望一世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
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19:1-8　詠 68:2-3, 4-5, 6-7
若 16:29-33

四月初二



20 星期三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伯爾納定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
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20:28-38　詠 68:29-30, 33-35, 35-36
若 17:11-19

四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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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22 星期五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李達．加西亞 (會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
　　　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25:13-21　詠 103:1-2, 11-12, 19-20
若 21:15-19

四月初六

21 星期四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白/金] 或
聖多福．麥哲倫司鐸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 : 復活期平日或紀念日，
　　　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22:30; 23:6-11　詠 16:1-2, 5, 7-8, 9-10, 11
若 17:20-26

四月初五
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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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五旬節主日第一晚禱 [紅]
五旬節主日 (節日) [紅]

五旬節主日守夜彌撒 [紅]，光榮頌，五旬節讚歌，
信經，五旬節主日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
「彌撒禮成」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創 11:1-9 或 出 19:3-8, 16-20 或 則 37:1-14 或 岳3:1-5
　 詠 104:1-2, 24, 27-28, 29, 30
羅 8:22-27
若 7:37-39

【如五旬節守夜彌撒以隆重形式舉行，則可參照2008年
拉丁版《羅馬彌撒經書》補編1271-1274頁，連同誦唱五
旬節主日第一晚禱。見《主日感恩祭：復活期》2025年
增訂本，84-96頁或由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網頁下載。】

主日第一夜禱

「五旬節主日」總結復活期的神聖五十天。教會在五旬
節主日紀念聖神降臨之恩；聖神並傾注於宗徒身上；這
也是教會的肇始，開展教會向各語言、各民族，各邦國，
傳報喜訊的使命。

五旬節守夜彌撒，適宜以較隆重的方式舉行，並採用禮
儀書所載的讀經及禱詞。「五旬節守夜彌撒」，因為沒
有洗禮特色，故有別於「逾越節守夜禮」。

五旬節守夜彌撒是仿效宗徒及門徒，在聖母陪伴下，同
心合意專務祈禱，熱切等待聖神的傾注。

23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復活期平日，
復活期或耶穌升天節頌謝詞
宗 28:16-20, 30-31　詠 11:4, 5, 7
若 21:20-25

四月初七

復活期第七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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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May
24 主日 五旬節主日(節日) [紅]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五旬節主日當日彌撒，光榮頌，五旬節讚歌，信經，
五旬節主日頌謝詞，及專用感恩經插段，「彌撒禮
成」加念兩次「阿肋路亞」
宗 2:1-11　詠 104:1, 24, 29-30, 31, 34
格前 12:3-7, 12-13
若 20:19-23 

今年不慶祝 聖母進教之佑 (自由紀念)(為中國教會祈禱)

香港教區：可在本日彌撒的信友禱詞中，特別為中
國教會祈禱。

五旬節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夜禱」之後，復活期結束

四月初八

五旬節主日後，熄滅復活蠟燭，並移放於洗禮池旁。舉行洗禮時，
再點燃這復活蠟燭，並由這復活蠟燭，點燃新領洗者之蠟燭。

舉行葬禮時，應將復活蠟燭放在靈柩附近，以顯示基督徒的死亡，
是真正的逾越。

自明天起，三鐘經復念：「主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喜⋯⋯」





26 星期二
聖斐理伯．內利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伯前 1:10-16　詠 98:1, 2-3, 3-4
谷 10:28-31

四月初十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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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星期一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教會之母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誦讀日課之誦讀二：選讀教宗聖保祿六世於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第三期大會講話 (1964年11月21日)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專用頌謝詞
創 3:9-15, 20 或 宗 1:12-14　詠 87(86):1-2, 3, 5, 6-7
若 19:25-34

今年不慶祝 聖伯達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 
教宗聖額我略七世 (自由紀念) 、 
聖瑪達肋納巴斯 (貞女)(自由紀念)

四月初九

　　常年期不是慶祝基督奧蹟的某特定幅度；而是紀念整個
基督奧蹟，尤其以主日為然。（禮儀年43）
今年五旬節後由常年期第八周（雙數年讀經）開始。

聖神降臨後常年期

5月 May



27 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奧思定主教．坎特伯雷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伯前 1:18-25　詠 147:12-13, 14-15, 19-20
谷 10:32-45
香港教區：聖桑實(白多祿) 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四月十一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

29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保祿六世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伯前 4:7-13　詠 96:10, 11-12, 13
谷 11:11-25
或 紀念 教宗聖保祿六世 牧者通用讀經
格前 9:16-19, 22-23　詠 96(95):1-2, 2-3, 7-8, 10 
瑪 16:13-19
香港教區：聖郝開枝 (殉道)(自由紀念)

四月十三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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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四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伯前 2:2-5, 9-12　詠 100:2, 3, 4, 5
谷 10:46-52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如教區已獲批准，可慶祝「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永恆大司祭」(慶日) [白/金]（五旬節後
星期四）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慶日日課，日間祈禱採用第四周星期四聖詠及對經；
慶日彌撒，光榮頌，專用頌謝詞
創 22:9-18 或 希 10:4-10　詠 40(39):7-8, 8-9, 10-11, 17 
瑪 26:36-42

四月十二



1 星期一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聖猶思定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伯後 1:2-7　詠 91:1-2, 14-15, 15-16
谷 12:1-12

四月十六

30 星期六 常年期第八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猶 17, 20-25　詠 63:2, 3-4, 5-6
谷 11:27-33

天主聖三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四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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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日 天主聖三節 (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天主聖三節頌謝詞
出 34:4-6, 8-9　答唱詠 達 3:52, 53, 54, 55, 56
格後 13:11-13
若 3:16-18
今年不慶祝 聖母訪親 (慶日)

天主聖三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四月十五

5月 May / 6月 June



4 星期四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弟後 2:8-15　詠 25:4-5, 8-9, 10, 14
谷 12:28-34

四月十九

2 星期二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瑪策林及聖伯多祿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伯後 3:12-15, 17-18　詠 90:2, 3-4, 10, 14, 16
谷 12:13-17

四月十七

3 星期三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聖嘉祿．盧安加及同伴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弟後 1:1-3, 6-12　詠 123:1-2, 2
谷 12:18-27

四月十八

5 星期五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聖玻尼法主教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弟後 3:10-17　詠 119:157, 160, 161, 165, 166, 168
谷 12:35-37

四月二十
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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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聖體聖血節
在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移至6月7日 (主日) 舉行



6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諾伯多主教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弟後 4:1-8　詠 71:8-9, 14-15, 16-17, 22
谷 12:38-44

基督聖體聖血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四月廿一

常年期第九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7 主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 (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基督聖體聖血節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
日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基督聖體聖血節
讚歌」，信經，基督聖體聖血節頌謝詞或聖周四
「主的晚餐」頌謝詞
申 8:2-3, 14-16　詠 147:12-13, 14-15, 19-20
格前 10:16-17
若 6:51-58

基督聖體聖血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四月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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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June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若在星期四 (6月4日) 舉行基督聖體聖血節：

6月3日星期三 黃昏舉行基督聖體聖血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6月4日星期四　基督聖體聖血節 (節日) [白/金]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節日日課，日間祈禱採用聖體聖血節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可唱或念「基督聖體聖血節讚歌」，
信經，基督聖體聖血節頌謝詞 或 聖周四「主的晚餐」頌謝詞
申 8:2-3, 14-16　詠 147:12-13, 14-15, 19-20
格前 10:16-17
若 6:51-58
基督聖體聖血節第二晚禱；主日第二夜禱

6月5日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五 (聖詠集第一周)
聖玻尼法主教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弟後 3:10-17　詠 119:157, 160, 161, 165, 166, 168
谷 12:35-37

6月6日常年期第九周星期六 (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諾伯多主教 (自由紀念)[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弟後 4:1-8　詠 71:8-9, 14-15, 16-17, 22
谷 12:38-44
常年期第十主日第一晚禱 [綠]；主日第一夜禱

6月7日　常年期第十主日 (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本主日日課及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歐 6:3-6　詠 50:1, 8, 12-13, 14-15
羅 4:18-25
瑪 9:9-13
常年期第十主日第二晚禱；主日第二夜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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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聖巴爾納伯宗徒 (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宗徒頌謝詞
宗 11:21-26; 13:1-3　詠 98:1, 2-3, 3-4, 5-6
瑪 10:7-13

黃昏・耶穌聖心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四月廿六

8 星期一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7:1-6　詠 121:1-2, 3-4, 5-6, 7-8
瑪 5:1-12

四月廿三

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10 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8:20-39　詠 16:1-2, 4, 5, 8, 11
瑪 5:17-19

四月廿五

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9 星期二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義範執事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17:7-16　詠 4:2-3, 4-5, 7-8
瑪 5:13-16

四月廿四

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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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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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五 耶穌聖心節 (節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耶穌聖心節頌謝詞
申 7:6-9, 11　詠 103:1-2, 3-4, 6-7, 8, 10
若一 4:7-16
瑪 11:25-30

香港教區：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信友
參禮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耶穌聖心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四月廿七

13 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聖母無玷之心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一) 或 (二)
依 61:9-11　答唱詠 撒上 2:1, 4-5, 6-7, 8
路 2:41-51

今年不慶祝 聖安多尼司鐸．巴都亞 (聖師)(紀念)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四月廿八



14 主日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出 19:2-6　詠 100:1-2, 3, 5
羅 5:6-11
瑪 9:36—10:8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四月廿九

16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21:17-29　詠 51:3-4, 5-6, 11, 16
瑪 5:43-48

五月初二

15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上 21:1-16　詠 5:2-3, 5-6, 7
瑪 5:38-42

五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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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期五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羅慕德院長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11:1-4, 9-18, 20　詠 132:11, 12, 13-14, 17-18
瑪 6:19-23

五月初五

18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德 48:1-15　詠 97:1-2, 3-4, 5-6, 7
瑪 6:7-15

五月初四

20 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編下 24:17-25　詠 89:4-5, 29-30, 31-32, 33-34
瑪 6:24-34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初六

17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2:1, 6-14　詠 31:20, 21, 24
瑪 6:1-6, 16-18

五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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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保林主教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聖若望．費舍主教及聖多默．莫爾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17:5-8, 13-15, 18　詠 60:3, 4-5, 12-13
瑪 7:1-5

五月初八

21 主日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耶 20:10-13　詠 69:8-10, 14, 17, 33-35
羅 5:12-15
瑪 10:26-33

今年不慶祝 聖類思．公撒格 (會士)(紀念)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五月初七
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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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19:9-11, 14-21, 31-35, 36　詠 48:2-3, 3-4, 10-11
瑪 7:6, 12-14

香港教區：聖袁在德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黃昏・聖若翰洗者誕辰第一晚禱 [白/金]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守夜彌撒 [白/金]
光榮頌，信經，聖若翰洗者頌謝詞
耶 1:4-10　詠 71:1-2, 3-4, 5-6, 15, 17
伯前 1:8-12
路 1:5-17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初九

24 星期三
五月初十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當日彌撒
光榮頌，信經，聖若翰洗者頌謝詞
依 49:1-6  詠 139:1-3, 13-14, 14-15
宗 13:22-26
路 1:57-66, 80

香港教區：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
信友參禮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澳門教區：本節日是澳門本城主保。

聖若翰洗者誕辰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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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濟利祿主教．亞力山卓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哀 2:2, 10-14, 18-19　詠 74:1-2, 3-4, 5-7, 20-21
瑪 8:5-17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十三

26 星期五 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25:1-12　詠 137:1-2, 3, 4-5, 6
瑪 8:1-4

澳門教區：聖施禮華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牧者頌謝詞
列下 25:1-12　詠 137:1-2, 3, 4-5, 6
瑪 8:1-4

五月十二

25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列下 24:8-17　詠 79:1-2, 3-5, 8, 9
瑪 7:21-29

五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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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主日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列下 4:8-11, 14-16　詠 89:2-3, 16-17, 18-19
羅 6:3-4, 8-11
瑪 10:37-42
今年不慶祝 聖依勒內主教(殉道、聖師)(紀念)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香港教區 及 澳門教區：堂區主日黃昏彌撒或晚禱，
當採用常年期第十三主日。(按10頁#5，優先選用信
友有法定本分參加的彌撒，並舉行與該彌撒一致的
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如果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
日)在當地教區屬當守法定節日，黃昏舉行聖伯多祿
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一晚禱[紅]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
宗徒 (節日)守夜彌撒[紅]，光榮頌，信經，聖伯多
祿及聖保祿宗徒頌謝詞
宗 3:1-10　詠 19:2-3, 4-5
迦 1:11-20     
若 21:15-19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十四

137



29 星期一
五月十五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 (節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
守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 (節日) 當日彌撒
光榮頌，信經，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頌謝詞
宗 12:1-11　詠 34:2-3, 4-5, 6-7, 8-9
弟後 4:6-8, 16-18
瑪 16:13-19

香港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信友參禮的時
　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澳門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30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羅馬教會初期殉道烈士 (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亞 3:1-8; 4:11-12　詠 5:5-6, 7, 8
瑪 8:23-27

五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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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星期五
五月十九

聖多默宗徒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一周星期五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弗 2:19-22  詠 117:1, 2
若 20:24-29

2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亞 7:10-17　詠 19:8, 9, 10, 11
瑪 9:1-8

五月十八

1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亞 5:14-15, 21-24　詠 50:7, 8-9, 10-11, 12-13, 16-17
瑪 8:28-34

五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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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三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依撒伯爾．葡萄牙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亞 9:11-15　詠 85:9, 11-12, 13-14
瑪 9:14-17

澳門教區：聖依撒伯爾．葡萄牙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聖婦頌謝詞
亞 9:11-15　詠 85:9, 11-12, 13-14
瑪 9:14-17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二十

4

5 主日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匝 9:9-10　詠 145:1-2, 8-9, 10-11, 13-14
羅 8:9, 11-13
瑪 11:25-30
今年不慶祝 聖安多尼．匝加利司鐸 (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五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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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瑪利亞．葛萊蒂 (貞女、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歐 2:16, 17-18, 21-22　詠 145:2-3, 4-5, 6-7, 8-9
瑪 9:18-26

五月廿二

7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歐 8:4-7, 11-13　詠 115:3-4, 5-6, 7, 8, 9-10
瑪 9:32-38

五月廿三
小暑

8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歐 10:1-3, 7-8, 12　詠 105:2-3, 4-5, 6-7
瑪 10:1-7

五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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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歐 14:2-10　詠 51:3-4, 8-9, 12-13, 14, 17
瑪 10:16-23

五月廿六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

中華諸聖及真福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多位殉道者通用）
日間祈禱採用第二周星期四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專用頌謝詞
默 7:9-17 或 羅 8:35, 37-39　詠 16:1-2, 5, 9-10, 11
瑪 5:1-12

香港教區，為信友的神益，堂區聖堂宜在方便眾多
信友參禮的時間，為信友安排彌撒。
同日，香港教區：聖艾士傑主教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
本日是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四 (聖詠集第二周) [綠] 或  
聖趙榮司鐸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歐 11:1-4, 8-9　詠 80:2, 3, 15-16
瑪 10:7-15

9 星期四
五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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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亨利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依 1:10-17　詠 50:8-9, 16-17, 21, 23
瑪 10:34—11:1

五月廿九

11 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聖本篤院長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依 6:1-8　詠 93:1, 1-2, 5
瑪 10:24-33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五月廿七

12 主日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5:10-11　詠 65:10, 11, 12-13, 14
羅 8:18-23
瑪 13:1-23 (短式 13:1-9)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五月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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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加彌祿・彌理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依 7:1-9　詠 48:2-3, 3-4, 5-6, 7-8
瑪 11:20-24

六月初一

16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加爾默羅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依 26:7-9, 12, 16-19　詠 102:13-14, 15, 16-18, 19-21
瑪 11:28-30

或 紀念 加爾默羅聖母 聖母通用讀經
匝 2:14-17
　答唱詠 路 1: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瑪 12:46-50

六月初三

15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聖文德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依 10:5-7, 12, 13-16　詠 94:5-6,7-8, 9-10, 14-15
瑪 11:25-27

六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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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日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智12:13, 16-19　詠 86:5-6, 9-10, 15-16
羅 8:26-27
瑪 13:24-43 (短式13:24-30)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六月初六

18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米 2:1-5　詠 10:1-2, 3-4, 7-8, 14
瑪 12:14-21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六月初五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17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依 38:1-6, 21-22, 7-8　答唱詠 依 38:10, 11, 12, 16
瑪 12:1-8

六月初四

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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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亞博那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米 6:1-4, 6-8　詠 50:5-6, 8-9, 16-17, 21, 23
瑪 12:38-42

香港教區：聖任德芬司鐸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六月初七

22 星期三 聖瑪利亞瑪達肋納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誦讀日課之誦讀一：羅 12:1-21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日間祈禱採用第四周星期三聖詠及對經，聖人通用
短讀經及短句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專用頌謝詞 
歌 3:1-4 或 格後 5:14-17　詠 63:2, 3-4, 5-6, 8-9
若 20:1-2, 11-18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聖人通用聖詠

六月初九

21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老楞佐．布林希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米 7:14-15, 18-20　詠 85:2-4, 5-6, 7-8
瑪 12:46-50

香港教區：聖郭西德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六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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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聖雅各伯宗徒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四周星期六聖詠及對經
早上・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格後 4:7-15　詠 126:1-2, 2-3, 4-5, 6 
瑪 20:20-28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六月十二

星期六

24 星期五 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撒柏．麥祿福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3:14-17　答唱詠 耶 31:10, 11-12, 13
瑪 13:18-23

六月十一

23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六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彼濟大 (會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2:1-3, 7-8, 12-13　詠 36:6-7, 8-9, 10-11
瑪 13:10-17

六月初十
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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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日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列上 3:5, 7-12　詠 119:57, 72, 76-77, 127-128, 129-130
羅 8:28-30
瑪 13:44-52 (短式 13:44-46)
今年不慶祝 聖若亞敬及聖亞納 (聖母雙親)(紀念)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六月十三

27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13:1-11　答唱詠 申 32:18-19, 20, 21
瑪 13:31-35

六月十四

28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14:17-22　詠 79:8, 9, 11, 13
瑪 13:36-43

香港教區：聖陳昌品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六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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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期六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聖亞豐索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耶 26:11-16, 24　詠 69:15-16, 30-31, 33-34
瑪 14:1-12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六月十九

29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聖瑪爾大、聖瑪利亞及聖拉匝祿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若一 4:7-16　詠 34:2-3, 4-5, 6-7, 8-9, 10-11 
若 11:19-27 或 路 10:38-42

六月十六

聖依納爵．羅耀拉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耶 26:1-9　詠 69:5, 8-10, 14
瑪 13:54-58

31 星期五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六月十八

30 星期四 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伯多祿．金言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18:1-6　詠 146:1-2, 3-4, 5-6
瑪 13:47-53

六月十七

149



4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聖若翰．維雅納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耶 30:1-2, 12-15, 18-22　詠 102:16-18, 19-21, 29, 22-23
瑪 14:22-36  或 瑪 15:1-2, 10-14

六月廿二

3 星期一 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28:1-17　詠 119:29, 43, 79, 80, 95, 102
瑪 14:13-21 或 瑪 14:22-36

六月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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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August

2 主日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5:1-3　詠 145:8-9, 15-16, 17-18
羅 8:35, 37-39
瑪 14:13-21
今年不慶祝 聖歐瑟伯主教 (自由紀念) 、
聖艾伯鐸司鐸 (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六月二十

在8月2日，或在教區教長為方便信友所另定的日子，於前一天中午至當日午
夜，到宗座聖殿，或朝聖地，或堂區聖堂朝聖，念「天主經」、「信經」、辦
妥當告解、善領聖體，並為教宗意向祈禱，可得到所謂Portiuncula的全大赦。
這項大赦每年只能獲取一次。（《大赦手冊》1999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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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期三 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母大殿奉獻日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耶 31:1-7　答唱詠 耶 31:10, 11-12, 13
瑪 15:21-28

或 紀念 聖母大殿奉獻日 聖母通用讀經
默 21:1-5  答唱詠 友 13:18, 19
路 11:27-28

六月廿三

6 星期四 耶穌顯聖容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二周星期四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耶穌顯聖容頌謝詞
達 7:9-10, 13-14 或 伯後 1:16-19　詠 97:1-2, 5-6, 9
瑪 17:1-9

六月廿四

7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西斯篤二世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嘉耶當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鴻 2:1-2; 3:1-3, 6-7　答唱詠 申 32:35-36, 39, 41
瑪 16:24-28

六月廿五
立秋

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9 主日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列上 19:9, 11-13　詠 85:9-10, 11-12, 13-14
羅 9:1-5
瑪 14:22-33

今年不慶祝 聖十字德蘭．本篤 (貞女、殉道)(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六月廿七

8 星期六
聖道明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哈 1:12—2:4　詠 9:8-9, 10-11, 12-13
瑪 17:14-20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六月廿六

常年期第十八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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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方濟加．尚達爾 (會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則 9:1-7; 10:18-22　詠 113:1-2, 3-4, 5-6
瑪 18:15-20

香港教區：真福杜仲賢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六月三十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11 星期二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聖嘉勒 (貞女)(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則 2:8—3:4　詠 119:14, 24, 72, 103, 111, 131
瑪 18:1-5, 10, 12-14

六月廿九

10 聖老楞佐執事 (殉道)(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三周星期一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殉道聖人頌謝詞
格後 9:6-10　詠 112:1-2, 5-6, 7-8, 9
若 12:24-26

六月廿八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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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高比司鐸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則 16:1-15, 60, 63 或 則 16:59-63
　答唱詠 依 12:2-3, 4, 5-6
瑪 19:3-12 

黃昏・聖母蒙召升天節第一晚禱 [白/金]
聖母蒙召升天 (節日) 守夜彌撒 [白/金]
光榮頌，信經，聖母蒙召升天節頌謝詞
編上 15:3-4, 15-16; 16:1-2　詠 132:6-7, 9-10, 13-14
格前 15:54-57
路 11:27-28
主日第一夜禱

14 星期五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七月初二

13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彭謙及聖希玻里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則 12:1-12　詠 78:56-57, 58-59, 61-62
瑪 18:21—19:1

七月初一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8月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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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星期六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守
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聖母蒙召升天 (節日) 當日彌撒
光榮頌，信經，聖母蒙召升天節頌謝詞
默 11:19; 12:1-6, 10　詠 45:10, 11-12, 15-16
格前 15:20-27
路 1:39-56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本節日不是當守法定節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如果聖母蒙召升天 (節日)在當地教區
屬當守法定節日，黃昏仍舉行聖母蒙召升天 (節日) 彌撒
及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堂區黃昏彌撒或晚禱，當採用常
年期第二十主日。(按10頁#5，優先選用信友有法定本分
參加的彌撒，並舉行與該彌撒一致的晚禱。)

主日第一夜禱

七月初三

聖母蒙召升天 (節日) [白/金]

16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6:1, 6-7　詠 67:2-3, 5, 6, 8
羅 11:13-15, 29-32
瑪 15:21-28
今年不慶祝 聖斯德望國王・匈牙利 (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七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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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聖伯爾納鐸院長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則 36:23-28　詠 51:12-13, 14-15, 18-19
瑪 22:1-14

七月初八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若望．歐德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則 34:1-11　詠 23:1-3, 3-4, 5, 6
瑪 20:1-16

七月初七

19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星期二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則 28:1-10　答唱詠 申 32:26-27, 27-28, 30, 35-36
瑪 19:23-30

七月初六

18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星期一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則 24:15-24　答唱詠 申 32:18-19, 20, 21
瑪 19:16-22

七月初五

17

8月 August

156



23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22:19-23　詠 138:1-2, 2-3, 6, 8
羅 11:33-36
瑪 16:13-20
今年不慶祝 聖羅撒 (貞女)(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七月十一
處暑

22 星期六
聖母元后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一)或(二)
依 9:1-6　詠 113:1-2, 3-4, 5-6, 7-8 
路 1:26-38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七月初十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21 星期五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教宗聖比約十世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則 37:1-14　詠 107:2-3, 4-5, 6-7, 8-9
瑪 22:34-40

七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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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二十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星期二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路易國王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聖若瑟．加拉桑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得後 2:1-3, 14-17　詠 96:10, 11-12, 12-13
瑪 23:23-26

七月十三

25

24 聖巴爾多祿茂宗徒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一周星期一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默 21:9-14　詠 145:10-11, 12-13, 17-18
若 1:45-51

七月十二

星期一

27 星期四
聖莫尼加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格前 1:1-9　詠 145:2-3, 4-5, 6-7
瑪 24:42-51

七月十五

常年期第二十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26 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得後 3:6-10, 16-18　詠 128:1-2, 4-5
瑪 23:27-32

七月十四

常年期第二十一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8月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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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耶 20:7-9　詠 63:2, 3-4, 5-6, 8-9
羅 12:1-2
瑪 16:21-27
香港教區：
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晉牧紀念（2014年）
澳門教區：澳門教區主教李斌生晉牧紀念（2014年）
可由「為各種需要彌撒經文」選用「為主教（特別
在祝聖周年用）」的彌撒經文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七月十八

聖若翰洗者殉道 (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聖若翰洗者頌謝詞
耶 1:17-19　詠 71:1-2, 3-4, 5-6, 15, 17
谷 6:17-29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常年期第二十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29 星期六
七月十七

28 星期五
聖奧思定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格前 1:17-25　詠 33:1-2, 4-5, 10-11
瑪 25:1-13

七月十六

常年期第二十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159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2:1-5　詠 119:97, 98, 99, 100, 101, 102
路 4:16-30

31 星期一
七月十九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2:10-16　詠 145:8-9, 10-11, 12-13, 13-14
路 4:31-37

1 星期二
七月二十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3:1-9　詠 33:12-13, 14-15, 20-21
路 4:38-44

2 星期三
七月廿一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3 星期四
教宗聖額我略一世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格前 3:18-23　詠 24:1-2, 3-4, 5-6
路 5:1-11

七月廿二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8月 August / 9月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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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4:1-5　詠 37:3-4, 5-6, 27-28, 39-40
路 5:33-39

4 星期五
七月廿三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德蘭修女．加爾各答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4:6-15　詠 145:17-18, 19-20, 21
路 6:1-5

或 紀念 聖德蘭・加爾各答 貞女或聖人通用讀經
依 58:6-11　詠34(33):2-3, 4-5, 6-7, 8-9, 10-11
瑪 25:31-46 (短式 25:31-40)

澳門教區：
聖德蘭修女．加爾各答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貞女頌謝詞
格前 4:6-15　詠 145:17-18, 19-20, 21
路 6:1-5

或 紀念 聖德蘭・加爾各答 貞女或聖人通用讀經
依 58:6-11　詠34(33):2-3, 4-5, 6-7, 8-9, 10-11
瑪 25:31-46 (短式 25:31-4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5 星期六
七月廿四

常年期第二十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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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誕辰 (慶日) [白/金]8 星期二
七月廿七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三周星期二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一)或 (二)
米 5:1-4 或 羅 8:28-30　詠 13:6 
瑪 1:1-16, 18-23 (短式 1:18-23)

6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則 33:7-9　詠 95:1-2, 6-7, 7-9
羅 13:8-10
瑪 18:15-20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七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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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September

7 星期一 常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5:1-8　詠 5:5-6, 7, 12
路 6:6-11

七月廿六
白露



12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母瑪利亞聖名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10:14-22　詠 116:12-13, 17-18
路 6:43-49
或 紀念 聖母瑪利亞聖名 聖母通用讀經
迦 4:4-7 或 弗 1:3-6
　答唱詠 路 1: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路 1:39-47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八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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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9:16-19, 22-27　詠 84:3, 4, 5-6, 12
路 6:39-42
香港教區：聖董文學司鐸 (殉道)(自由紀念)

八月初一

常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9 星期三 常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高華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7:25-31　詠 45:11-12, 14-15, 16-17
路 6:20-26

七月廿八

10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8:1-7, 11-13　詠 139:1-3, 13-14, 23-24
路 6:27-38

七月廿九



13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德 27:33—28:9     詠 103:1-2, 3-4, 9-10, 11-12
羅 14:7-9
瑪 18:21-35

今年不慶祝 金口聖若望主教 (聖師)(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八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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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September

14 星期一
八月初四

光榮十字聖架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四周星期一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光榮十字聖架頌謝詞
戶 21:4-9 或 斐 2:6-11　詠 78:1-2, 34-35, 36-37, 38 
若 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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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15:12-20　詠 17:1, 6-7, 8, 15
路 8:1-3

八月初八

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15 星期二
痛苦聖母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可唱或念「痛苦聖母繼抒詠」，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一) 或(二)
希 5:7-9　詠 31:2-3, 3-4, 5-6, 15-16, 20
若 19:25-27 或 路 2:33-35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聖母通用聖詠

八月初五

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17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伯拉民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或
聖賀德佳．碧根 (貞女、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15:1-11　詠 118:1-2, 16-17, 28
路 7:36-50

八月初七

教宗聖高爾乃略及聖西彼廉主教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格前 12:31—13:13　詠 33:2-3, 4-5, 12, 22
路 7:31-35

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16 星期三
八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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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September
19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雅納略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自由選擇 (按14頁#4)
格前 15:35-37, 42-49　詠 56:10, 11-12, 13-14
路 8:4-15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八月初九

常年期第二十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20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5:6-9　詠 145:2-3, 8-9, 17-18
斐 1:20-24, 27
瑪 20:1-16
今年不慶祝聖金大建司鐸、聖丁夏祥及同伴 (殉道)(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八月初十

21 星期一
八月十一

聖瑪竇宗徒 (聖史)(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一周星期一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弗 4:1-7, 11-13　詠 19:2-3, 4-5
瑪 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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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期二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箴 21:1-6, 10-13　詠 119:1, 27, 30, 34, 35, 44
路 8:19-21

八月十二

常年期第二十五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24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訓 1:2-11　詠 90:3-4, 5-6, 12-13, 14, 17
路 9:7-9

八月十四

常年期第二十五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25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訓 3:1-11　詠 144:1, 2, 3-4
路 9:18-22

八月十五

常年期第二十五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23 星期三
聖碧岳・庇特來司鐸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箴 30:5-9　詠 119:29, 72, 89, 101, 104, 163
路 9:1-6

八月十三
秋分

常年期第二十五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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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September
26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葛斯默及聖達彌盎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訓 11:9—12:8　詠 90:3-4, 5-6, 12-13, 14, 17
路 9:43-45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八月十六

常年期第二十五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27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則 18:25-28　詠 25:4-5, 6-7, 8-9
斐 2:1-11 (短式 2:1-5)
瑪 21:28-32

今年不慶祝 聖雲先司鐸 (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八月十七



29 星期二
八月十九

聖彌額爾、聖加俾額爾及
聖辣法耳總領天使 (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二周星期二聖詠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天使頌謝詞
達 7:9-10, 13-14 或 默12:7-12　詠 138:1-2, 2-3, 4-5 
若 1:47-51

30 星期三
聖熱羅尼莫(葉理諾)司鐸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約 9:1-12, 14-16　詠 88:10-11, 12-13, 14-15
路 9:57-62

八月二十

常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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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星期一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文策老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老楞佐．盧斯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約 1:6-22　詠 17:1, 2-3, 6-7
路 9:46-50

八月十八

常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2 星期五
護守天使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天使頌謝詞
出 23:20-23　詠 91:1-2, 3-4, 5-6, 10-11
瑪 18:1-5, 10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聖詠

八月廿二

常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1 星期四
八月廿一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

聖德蘭．里修 (小德肋撒) (貞女、
聖師、傳教區主要主保)(慶日) [白/金]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二周星期四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貞女頌謝詞
依 66:10-14　詠 131:1, 2, 3
瑪 18:1-5

按羅馬禮通用日曆，本日是常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四 (聖
詠集第二周) 聖德蘭・里修 (貞女、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彌撒：紀念日
約 19:21-27　詠 27:7-8, 8-9, 13-14
路 10:1-12

鼓勵信友常念玫瑰經。
個人在聖堂念玫瑰經五端；或全家在家中誦念，或以修會團體，或以善
會團體，或幾時兩三個人一起誦念玫瑰經，均可獲得「全大赦」。除此
之外，在其他情況下，亦可獲「限大赦」。(《大赦手冊》1999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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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October



4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聖詠集第三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5:1-7　詠 80:9, 12, 13-14, 15-16, 19-20
斐 4:6-9
瑪 21:33-43

今年不慶祝 聖方濟．亞西西 (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八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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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約 42:1-3, 5-6, 12-16 　詠 119:66, 71, 75, 91, 125, 130
路 10:17-24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3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十六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八月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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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October

6 星期二
八月廿六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博諾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1:13-24　詠 139:1-3, 13-14, 14-15
路 10:38-42

5 星期一
八月廿五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傅天娜・克瓦爾斯卡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1:6-12　詠 111:1-2, 7-8, 9, 10
路 10: 25-37

或 紀念 聖傅天娜貞女 或 聖人通用讀經 
弗 3:14-19　詠 103(102):1-2, 3-4, 8-9, 13-14, 17-18
瑪 11:25-30

澳門教區：
聖傅天娜・克瓦爾斯卡 (貞女)(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貞女頌謝詞
迦 1:6-12　詠 111:1-2, 7-8, 9, 10
路 10: 25-37

或 紀念 聖傅天娜貞女 或 聖人通用讀經 
弗 3:14-19　詠 103(102):1-2, 3-4, 8-9, 13-14, 17-18
瑪 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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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3:1-5　答唱詠 路 1:69-70, 71-72, 73-75
路 11:5-13

8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
八月廿八
寒露

玫瑰聖母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一) 或 (二)
宗 1:12-14
　答唱詠 路 1: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路 1:26-38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聖母通用聖詠

7 星期三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
八月廿七

9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雕尼削主教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若望．良納第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3:7-14     詠 111:1-2, 3-4, 5-6
路 11:15-26

八月廿九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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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October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3:22-29　詠 105:2-3, 4-5, 6-7
路 11:27-28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10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十七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
九月初一

11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25:6-10     詠 23:1-3, 3-4, 5, 6
斐4:12-14, 19-20
瑪 22:1-14 (短式 22:1-10)

今年不慶祝 教宗聖若望二十三世 (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九月初二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4:22-24, 26-27, 31—5:1　詠 113:1-2, 3-4, 5, 6-7
路 11:29-32

12 星期一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一（聖詠集第四周）
九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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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赫德維 (會士)(自由紀念) [白/金] 或
聖瑪加利大．亞拉高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1:11-14　詠 33:1-2, 4-5, 12-13
路 12:1-7

九月初七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加理斯多一世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5:18-25　詠 1:1-2, 3, 4, 6
路 11:42-46

14 星期三
九月初五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

聖德蘭．亞維拉 (大德肋撒)(貞女、聖師)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弗 1:1-10　詠 98:1, 2-3, 3-4, 5-6
路 11:47-54

15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九月初六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迦 5:1-6　詠 119:41, 43, 44, 45, 47, 48
路 11:37-41

13 星期二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九月初四



176

18 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依 45:1, 4-6　詠 96:1, 3, 4-5, 7-8, 9-10
得前 1:1-5
瑪 22:15-21

今年不慶祝 聖路加 (聖史)(慶日)

如果今天舉行傳教節，則可用《羅馬彌撒經書》
「為福傳」彌撒的禱詞及讀經，尤其在信友禱
詞中，要為福傳祈禱。

香港教區：傳教節彌撒可按《主日感恩祭：常年期
(四)》83-86頁的傳教節禱詞及86-89頁的讀經舉行
依 2:1-5　詠 98:1, 2-3, 3-4, 5-6
羅 10:9-18 
瑪 28:16-20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九月初九

10月 October

聖依納爵主教・安提約基亞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
弗 1:15-23　詠 8:2-3, 4-5, 6-7
路 12:8-12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17 星期六
九月初八

常年期第二十八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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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2:12-22　詠 85:9-10, 11-12, 13-14
路 12:35-38

20 星期二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九月十一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3:2-12　答唱詠 依 12:2-3, 4, 5-6
路 12:39-48

21 星期三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
九月十二

19 星期一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若望．貝巴司鐸、聖依撒格．饒覺司鐸及
同伴(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十字保祿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項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2:1-10　詠 100:2, 3, 4, 5
路 12:13-21 

九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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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October
22 星期四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3:14-21　詠 33:1-2, 4-5, 11-12, 18-19
路 12:49-53

或 紀念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牧者通用讀經
依 52:7-10　詠 96(95):1-2, 2-3, 7-8, 10 
若 21:15-17

澳門教區：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牧者頌謝詞
弗 3:14-21　詠 33:1-2, 4-5, 11-12, 18-19
路 12:49-53

或 紀念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牧者通用讀經
依 52:7-10　詠 96(95):1-2, 2-3, 7-8, 10 
若 21:15-17

九月十三

23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若望．嘉庇當司鐸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4:1-6　詠 24:1-2, 3-4, 5-6
路 12:54-59

九月十四
霜降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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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星期一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4:32—5:8　詠 1:1-2, 3, 4, 6
路 13:10-17

九月十七

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25 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出 22:20-26　詠 18:2-3, 3-4, 47, 51
得前 1:5-10
瑪 22:34-40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九月十六

24 星期六 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安多尼．加烈主教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4:7-16　詠 122:1-2, 3-4, 4-5
路 13:1-9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九月十五



30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 1:1-11　詠 111:1-2, 3-4, 5-6
路 14:1-6

九月廿一

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

29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6:10-20　詠 144:1, 2, 9-10
路 13:31-35

九月二十

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

27 星期二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弗 5:21-33　詠 128:1-2, 3, 4-5
路 13:18-21

香港教區：聖施方濟司鐸及同伴 (殉道)(自由紀念)

九月十八

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28 星期三
九月十九

聖西滿及聖猶達宗徒 (慶日) [紅]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二周星期三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宗徒頌謝詞
弗 2:19-22　詠 19:2-3, 4-5
路 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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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彌撒。如這節日在當地教區屬當守
法定節日，則連殯葬彌撒也禁止。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補充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諸聖節頌謝詞
默 7:2-4, 9-14　詠 24:1-2, 3-4, 5-6
若一 3:1-3
瑪 5:1-12

諸聖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九月廿三

諸聖節 (節日) [白/金]

31 星期六 常年期第三十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1:18-26　詠 42:2, 3, 5
路 14:1, 7-11

諸聖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九月廿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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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November

2
九月廿四

星期一 追思已亡諸信者 [紫/黑]
禁其他彌撒
本日禮儀 [紫/黑]
本日專用日課
追思已亡諸信者彌撒，追思亡者頌謝詞
讀經可選自亡者彌撒

香港教區：可按《主日感恩祭：常年期 (四)》102-117
頁的「追思已亡諸信者」 或 《平日彌撒經文：常年
期(四)》177-185頁的「追思已亡」禱詞及讀經舉行
彌撒。

按教宗本篤十五世，於1915年8月10日的宗座憲令，所有
司鐸今天均獲准舉行三台彌撒，惟須在不同時間和情況下
舉行。司鐸可於其中一台彌撒，自由為某人獻祭，並收取
獻儀，但在另外兩台，不可收彌撒獻儀，而且一台須為所
有已亡信友，另一台須為教宗意向。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04d)

信友為煉靈求「全大赦」：
１）於11月1日至8日其中一天，到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心裡為亡者祈求。
２）在追思已亡諸信者日(11月2日)，或得教長准許，於11月2日前一主

日，或後一主日，或於諸聖節，到聖堂或小堂為亡者祈禱，念「天
主經」及「信經」。

信友為煉靈求「限大赦」：
１）到墓地為亡者祈禱，或在心裡為亡者祈求。
２）虔誠誦念亡者日課的晨禱或晚禱，或念「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

慈，息止安所。亞孟。」(《大赦手冊》1999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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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三周）4 星期三
聖嘉祿．鮑榮茂主教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斐 2:12-18　詠 27:1, 4, 13-14
路 14:25-33

九月廿六

3 星期二 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三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瑪爾定．包瑞斯 (會士)(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 2:5-11　詠 22:26-27, 28-30, 31-32
路 14:15-24

九月廿五

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三周）6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 3:17—4:1　詠 122:1-2, 3-4, 4-5
路 16:1-8

九月廿八

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三周）5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 3:3-8　詠 105:2-3, 4-5, 6-7
路 15:1-10

九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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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November

8 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聖詠集第四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智 6:12-17　詠 63:2, 3-4, 5-6, 7-8
得前 4:13-18 (短式 4:13-14)
瑪 25:1-13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九月三十

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三周）7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斐 4:10-19　詠 112:1-2, 5-6, 8-9
路 16:9-15

香港教區：聖吳國盛 (殉道)(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九月廿九
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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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期三
聖瑪爾定主教．都爾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晨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彌撒：紀念日
鐸 3:1-7　詠 23:1-3, 3-4, 5, 6
路 17:11-19
晚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牧者通用聖詠

十月初三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三（聖詠集第四周）

10 星期二
教宗聖良一世 (聖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鐸 2:1-8, 11-14　詠 37:3-4, 18, 23, 27, 29
路 17:7-10

十月初二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二（聖詠集第四周）

祝聖拉特朗大殿 (慶日) [白/金]9 星期一
十月初一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日課：本慶日
日間祈禱採用第四周星期一聖詠及對經
本慶日彌撒，光榮頌，專用頌謝詞
則 47:1-2, 8-9, 12 或 格前 3:9-11, 16-17
　詠 46:2-3, 5-6, 8-9
若 2:13-22



11月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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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星期六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六（聖詠集第四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若三 5-8　詠 112:1-2, 3-4, 5-6
路 18:1-8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第一晚禱 [綠]
主日第一夜禱

十月初六

13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若二 4-9　詠 119:1-2, 10-11, 17-18
路 17:26-37

十月初五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五（聖詠集第四周）

12 星期四 常年期第三十二周星期四（聖詠集第四周）
聖若撒法主教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費 7-20　詠 146:7, 8-9, 9-10
路 17:20-25

十月初四



17 星期二
聖依撒伯爾．匈牙利 (會士)(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默 3:1-6, 14-22　詠 15:2-3, 3-4, 5
路 19:1-10

十月初九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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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聖詠集第一周）
除殯葬彌撒外，禁其他亡者彌撒
本日禮儀 [綠]
日課：本主日
本主日彌撒，光榮頌，信經，常年期主日頌謝詞
箴 31:10-13, 19-20, 30-31     詠 128:1-2, 3, 4-5
得前 5:1-6
瑪 25:14-30 (短式 25:14-15, 19-21)

今年不慶祝 聖亞爾伯主教 (聖師)(自由紀念)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15
十月初七

16 星期一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一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瑪加利大．蘇格蘭 (自由紀念) [白/金] 或
聖日多達 (貞女)(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1:1-4; 2:1-5　詠 1:1-2, 3, 4, 6
路 18:35-43

十月初八



11月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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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一周）20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10:8-11　詠 119:14, 24, 72, 103, 111, 131
路 19:45-48

十月十二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一周）18 星期三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伯多祿大殿及聖保祿大殿奉獻日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4:1-11　詠 150:1-2, 3-4, 5-6
路 19:11-28

或 紀念 聖伯多祿大殿及聖保祿大殿奉獻日
聖堂奉獻通用讀經
宗 28:11-16, 30-31　詠 98:1, 2-3, 3-4, 5-6
瑪 14:22-33

十月初十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一周）19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5:1-10　詠 149:1-2, 3-4, 5-6, 9
路 19:41-44

十月十一



22 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聖詠集第二周）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日)
禁其他彌撒及殯葬彌撒
本日禮儀 [白/金]
日課：本節日
日間祈禱採用專用對經及第一周主日聖詠
本節日彌撒，光榮頌，信經，耶穌基督普世君王頌謝詞
則 34:11-12, 15-17　詠 23:1-2, 2-3, 5, 6
格前 15:20-26, 28
瑪 25:31-46

今年不慶祝 聖則濟利亞 (貞女、殉道)(紀念)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第二晚禱
主日第二夜禱

十月十四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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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星期六
獻聖母於聖殿 (紀念) [白/金]
日課：紀念日
早上・彌撒：紀念日，專用讀經，
童貞榮福瑪利亞頌謝詞 (一) 或 (二)  
匝 2:14-17
　答唱詠 路 1:46-47, 48-49, 50-51, 52-53, 54-55
瑪 12:46-50

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第一晚禱 [白/金]
主日第一夜禱

十月十三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一周）



24 星期二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二（聖詠集第二周）
聖陳安勇樂司鐸及同伴 (殉道)(紀念) [紅]
日課：紀念日
彌撒：紀念日
默 14:14-19　詠 96:10, 11-12, 13
路 21:5-11

香港教區：聖徐德新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十月十六

23 星期一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一（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教宗聖克萊孟一世 (殉道)(自由紀念) [紅] 或
聖高隆邦院長 (自由紀念) [白/金]
日課：平日或其中一位的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14:1-3, 4-5　詠 24:1-2, 3-4, 5-6
路 21:1-4

十月十五

25 星期三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三（聖詠集第二周）
本日禮儀 [綠] 或
聖加大利納．亞力山卓 (貞女、殉道)(自由紀念) [紅]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15:1-4　詠 98:1, 2-3, 7-8, 9
路 21:12-19

十月十七

11月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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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五（聖詠集第二周）27 星期五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20:1-4, 11—21:2　詠 84:3, 4, 5-6, 8
路 21:29-33

十月十九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六（聖詠集第二周）28 星期六
本日禮儀 [綠] 或
星期六特敬聖母 [白/綠]
日課：平日或紀念日
早上・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22:1-7　詠 95:1-2, 3-5, 6-7
路 21:34-36

將臨期第一主日第一晚禱 [紫]
主日第一夜禱
「夜禱」之後，常年期結束

從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主日彌撒採用乙年讀經

十月二十

常年期第三十四周星期四（聖詠集第二周）26 星期四
本日禮儀 [綠]
日課：平日
彌撒：平日彌撒 或 自由選擇 (按14頁#4)
默 18:1-2, 21-23; 19:1-3, 9　詠 100:1-2, 3, 4, 5
路 21:20-28

十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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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將臨期　(乙年)





2026年11月
將臨期

 29日 主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紫]　乙年讀經

 30日 星期一 聖安德肋宗徒 (慶日) [紅]

2026年12月
 1日 星期二 將臨期第一周 [紫]

 2日 星期三 將臨期第一周 [紫]

 3日 星期四 香港教區及澳門教區：
   聖方濟・沙勿略司鐸 (傳教區主要主保)(慶日) [白/金] 

   羅馬禮通用日曆 : 紀念日 (必行)

 4日 星期五 將臨期第一周 [紫] 或
   聖若望・逹瑪森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白/金]

 5日 星期六 將臨期第一周 [紫]

 6日 主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紫]

 7日 星期一 聖安博主教 (聖師)(紀念) [白/金]

 8日 星期二 聖母無玷始胎 (節日) [白/金]
   香港教區：香港教區主保
   澳門教區：澳門教區首要主保 (法定節日)

 9日 星期三 香港教區：紀念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祝聖
    (主教座堂：節日 / 堂區：慶日) [白/金]

   羅馬禮通用日曆：將臨期第二周 [紫] 或
   聖若望．迪達谷 (高樂多)(自由紀念) [白/金]

 10日 星期四 將臨期第二周 [紫] 或
   洛雷托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11日 星期五 將臨期第二周 [紫] 或
   教宗聖達瑪穌一世 (自由紀念) [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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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星期六 將臨期第二周 [紫] 或
   瓜達盧佩聖母 (自由紀念) [白/金]

 13日 主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玫瑰紅/紫]

 14日 星期一 聖十字若望司鐸 (聖師)(紀念) [白/金]

 15日 星期二 將臨期第三周 [紫]

 16日 星期三 將臨期第三周 [紫]

 17日 星期四 十二月十七日 [紫]

 18日 星期五 十二月十八日 [紫]

 19日 星期六 十二月十九日 [紫]

 20日 主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紫]

 21日 星期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 [紫]、
   聖伯多祿・加尼修司鐸 (聖師)(自由紀念)

 22日 星期二 十二月二十二日 [紫]

 23日 星期三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紫]、
   聖若望・甘迪司鐸 (自由紀念)

 24日 星期四 十二月二十四日 [紫]

聖誕期
 24日 星期四黃昏 耶穌聖誕節守夜彌撒 [白/金]

 25日 星期五 耶穌聖誕節 (法定節日) [白/金]

 26日 星期六 聖斯德望 (首位殉道) (慶日) [紅]

 27日 主日 聖家節 (慶日) [白/金]

 28日 星期一 諸聖嬰孩 (殉道) (慶日) [紅]

 29日 星期二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五日 [白/金]、
   聖多瑪斯・百克主教 (殉道)(自由紀念)

 30日 星期三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六日 [白/金]

 31日 星期四 聖誕節八日慶祝期第七日 [白/金]、
   教宗聖西物斯德一世 (自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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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kckckcijcKlc¿kvv[vvkckckcuhJkch.vvzzz{vvlckcuhcgcgc≥gcz[˝
BvgcgcrdcGhch.vvv{vvS6chchchchchchcHkc˘hvvv[vvvhctfcGhcygcrdcdmvvz}
BvkvvcijvvcKlvvc¿kcvv[cvvkvvckvvckvvcuhJkvvch.cvv{vclcvvkcvvkcvvkczvv
BvijzcvygvzcgczvrdGhczv˘hcv[cvS6czvhczvhvczkczvygczvfczvGhczvgvzcrdczvdmczz}
BvkzckzckczkczkczijczKlcz¿kc[ckczkczijzcHjczJkczh.c{clczkczkczkczkcz
Bvkczjzchzc≥gcz[zcgczgczrdGhcz˘hcv[cvS6zchzckzcygcztfczGhczgczrdczdmcv}z˝
BvcgzczzHjzczzgzczzgzczzGhzczzHjzczzzh.cczz{czzvvvvgzczzgczzzgczzzhczzzjczzzgczzHjczzzh.cvz]
BvckcvvijcvvHjcvvh.cvvg,ccv{ccvJkcvvjcvvhcvvjcvvjcvvhcvvh.cvvg,czv]
Bcvkzcjczjzchczj.cvvzhczgczhczj.zcvh.czc{cvvzvkcjchcjcuhch.cvg,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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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kckckckckckckcijcKlc¿kc[ckckckckckckckckcuhcHjcj.czv{Ó
BvHkvvzkvzvkvvzkvzvkvzvijvvkvvzzKlvzv¿kvv[vvkvvzkvvzkvvzkvvzjvvzhvvzzHjvvz÷jvvv[vvzjvzvjvzvygvzvGhvzvjvzvHjvzvzh.vvzz}
BvkczkzckzckzckzcijczKlcz¿kcv[cvkzckczkczkczkczkczkczkczuhczHjczj.czxv{Ó
BvH8cvkcvkcvkcvkcvuhcvHjcv÷jvvxx[vvzxjcvjcvjcvjcvjcvjcvgvchcHjcvh.vvv}Ó
BvH8cxkcxkcxkcxkcxkcxjcxhcxHjc÷xjcv[cxxxkcxkcxkcxjcxJkcxlcx¿kcv[vvvkcxkcxkcxx
BvkczxuhczxHjczxj.cvv{cvhczxjczxJkcz÷xjvc[cxzjczxjczxjczxjczxygczxGhczxjczxHjczzxh.cv}Ó
Bvhckc9xx*&cHjxx<.cv[cH8ckckckckckckckcKlc¿kcv[cxkckckckckcuhvvxÓ
BvHjcj.cv{cokcvuhcvGh7cv÷jcv[cxxjcvjcvjcvjcvjvcuhvcGhcvjcvHjcvh.cxxx}
Bvkc9xxx*&cHjx<.vc[cH8ckckckckcijcHjc÷jc[cxjcjcjcygcGhcjcHjcv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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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kcx9xxx*&cxHjxx.<czzv[vzzcH8cxkcxkcxkcxkcxkcxkcxkcxjcxkcxKlcx¿kvczz[czvzkcxkcxuhczÓ
BvHjvvc÷jcv[vcokvcuhcvvgvvcHjcvvj.cv{cvijcvygcvGhcvvhcvzjcvvHjcvvh.cx}Ó
Bvhcvvkcvv9xx*&cvvHj.<cvv[vcvhcvvkcvvkcvvkcvvkcvvkcvvkcvvkvvcuhcvvhcvxxÓ
BvHjccvj.ccv{vccuhcvcJkcvcjcvcjcvcygcvcgcvcHjcvch.ccvzxx}Ó
BvH89xxx*&cvHjxxx.<vcv[xxxxcvH8cvkcvkcvkcvkcvuhcv÷jcvx[vcxjcvjcvhcvgcvHjcvh.cv{Ó
BvH8cckcckccjcchccHjcc÷jcv[vcjcchccgcchccHjcch.cv{Ó
BvH8cvvkcvvkcvvuhcvvHjcvv÷jcxv[vcxxjcvvjcvvjcvvuhcvvgcvvygcvvHjcvvh.cv}Ò
Bv9xxx*&^cj.ccvv[vccvlccvlccvlccvkccvkccvuhccvHjccvj.cvcvx{Ô
Bvjcvvjcvvjcvvijcvvjcvvjcvvygcvv≥gcvv[vcvgcvvhcvvjcvvjcvvHjcvvh.czz}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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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H8cczkcczuhcczGhcczhcczHjcczj.cvvvv{vcvvuhcczygcczHjcczh.cvvxx}Ó
Bvhij.ccijcchcchccHjcc÷jcvvv[vvcjccjccjccHjccJkccj.czxv{Ô
BvjccvvjccvvhccvvgccvvHjccvvygccvvhccvvhccvvHjccvvh.cczxv}Ó
BvH8cokcjchckckcî°jcv÷jcvv[cvvH8ckckckckckckc¿kvczz[czzkcuhczzÓ
BvHjczj.cv{vcjczjczjczjczhczjczJkcz÷jvc[vcjczkczjczjczhczGhczHjczh.cv}Ó
BvH8czvokcvzjczvhczvkczvkczvî°jczv÷jcvz[vczjcvjcvjcvjcvjcvjcvjcvjczzzzzÓ
Bvhccjcckccj.cv{vcjccHjcchccgcchcchccGhccHjcch.vvzz}Ó
Bvhcvkcvhcvkcvkcvî°jcv÷jcvv[vcvjcvzjcvzjcvzjcvzjcvzjcvzhcvzhcvzjczzzxÔ
BvJkccvvj.ccvv{ccvvjccvvjccvvhcvvcGhccvvjcvvcHjcvvch.cvvvvvzz}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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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H8czxxkczxkcxzkcxzkcxzkcxzijczxuhcxzHjcxxz÷jczv[vczH8czxxkczxxkczxxkcxxzkczxxkcxxzKlczxxk/cvzzz{
BvkczvvkcvvkcvvuhcvvHjcvv÷jvvzzzv[vvzvzzuhcvzJkcvzuhczvgcvzgczvhcvzjcvzHjcvzh.vzzzzzz}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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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H8xx9xx*&cvHjx.<vcv[vczH8cvkcvkcvkcvkcvijcvKlcv¿kcvv[cvvkcvkcvkcvkcvkc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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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H8cckcckcckcckcckccKlcc¿kcvvv[vcvvijcchccHjccj.cvvzxx{Ô
BcjcvvjcvvhcvvjcvvJkcvv÷jcvz[cvzGhcvvvjcvvvHjcvvvh.cvv}vvvcvzzgcvzvzGhxx,.c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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